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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113年10月份市容會報紀錄 
 

1、開會時間：113年10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時10分 

2、開會地點：12樓第2會議室              

3、主席：陳雅主任秘書代                  紀錄：林玉桂                                                                                                                                                                                               

4、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5、主席致詞： 

6、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 

新-1 

案號：1131001 提案單位：錦德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公園處在錦德公園遮陽板加裝網子，俾植物攀爬遮陽。 

說明 
幾年前在涼亭上種植攀爬植物，是希望該植物可攀附在雨遮上增加遮陽

效果。但因雨遮光滑，無法達成預期效果，故有加裝網子之需求。 

 

主席裁示：  

請公園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公園處 

◆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本所預計113年11月底前在錦德公園花架遮陽板上完成裝設網子，俾利攀爬植栽生長以達

遮陽功能。 

 

新-2 

案號：1131002 提案單位：錦德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公園處在兒童遊戲區德昌街口側加裝監視器。 

說明 
現有監視器之監視範圍無法照到共融遊戲場之全貌，希望可以在德昌街

口再加裝一支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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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請公園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公園處 

◆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案址本所預計於113年11月底完成簽報監視器裝設可行性。 

7、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 

1-1 

案號：1080802 提案單位：銘德里辦公處 

B 案由：有關整頓住宅區內違規從事蔬菜、肉品之業者，還民安寧潔

淨的生活環境。 

主席裁示： 

1. 請市場處賡續辦理聯合稽查。（安排於營業時間） 

2. 請環保局、衛生局、萬華分局針對住宅區內影響較嚴重或屢查不改之業者

強化個別稽查，若有持續性違規行為（如食安、髒亂、違停、占用人行道

騎樓之移動式障礙物等），依權管裁處。 

3. 請商業處、衛生局於稽查時，尋找相關營業態樣資訊（如查下游出貨

單），俾利都發局依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配合裁處。 

4. 請各權責單位在會中報告當月執行稽查裁處數據。 

5. 有關商家大門深鎖是為店休不營業或遷移或改變營業態樣，請相關單位持

續稽查追蹤。 

6. 請各權責單位執行稽查時依權責觀察現場的實際狀況，並確實紀錄。 

7. 請環保局持續就長泰街308巷4號腥味惡臭，影響環境衛生，進行稽查。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銘德里(寶興街218號、寶興街220號、長泰街308巷4號、環河南路3段233號、環河

南路3段215號、環河南路3段217號、環河南路3段221號）附表如下： 

稽查地點 稽查日期 稽查局處 稽查情形 

 

 

 

 

 

 

寶興街

218號 

8/15 

市場處 

大門深鎖。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大門深鎖。 

  

  

8/15 

商業處 

大門深鎖。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布簾圍

住，租用人詹君表示僅置放空籃筐及作為泡茶

休憩場所，非營業使用，不便入內拍照。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大門深

鎖未營業。 

  

  

8/15 

衛生局 

本局已派員前往該址稽查，如有不符規定事

項，將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

善，屆期將前往複查，如複查仍不符規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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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處辦。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9月

13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

份有限公司，於環南市場293及303號攤販售予

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規定。 

10/11 

10/15 

本局113年10月11日及1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

業。 

  

  

8/19 

環保局 

案址處為本次新增地點，本隊已於113年8月19

日上午6時派員前往稽查環境衛生現場暫無發現

有環境髒亂之影響，已和里長回報完畢。 

9/12 本隊於113年9月12日上午8時派員前往寶興街

218號及220號(同一家賣冬瓜商)稽查取締，現

場無環境衛生情況，惟冷藏櫃排風扇發出噪音

已轉請稽查大隊前往查處，查處情形已由稽查

大隊回覆銘德里里長。 

10/11 本隊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7時派員前往寶興街

218號及220號(同一家賣冬瓜商)稽查取締，現

場無環境衛生情況，提醒店家應保持環境衛

生，如查獲有違反廢棄法情形，將依法告發決

不寬貸。 

  

  

8/15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63使字第195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後續倘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定

查處。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63使字第195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後續倘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定

查處。 

  

  

8/22 

萬華分局 

案址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113

年8月22日10時派員前往查處，暫未發現有違規

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3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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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 
 

  

  

- 

都發局 

- 

- 112年6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商業處

113年8月20日通報蔬菜整理完後載送至環南市

場308、310及360號攤位販售，本局函請市場處

確認使用人及攤主的關係(依商業處113年9月05

日函復)。 

- 112年6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商業處

113年9月18日通報無認定營業態樣，本局已函

請商業處確認態樣再續處。 

   

   

寶興街

220號 

8/15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商業處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租用人

邱君租用作為存放蔬菜之倉庫使用，現場蔬菜

整理完後載送至環南市場308、310及360號攤位

販售，邱君於環南市場內販售蔬菜情形，為本

市市場處權管，已通報卓處。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租用人詹君表

示，係作為存放及整理蔬菜之倉庫使用，現場

蔬菜整理完後除載送至環南市場號攤、號攤及

樓號攤位販售予不特定人外，另販售予餐廳及

自助餐店，該場所應為零售業及批發業之倉庫

使用。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租用人邱君表

示，係作為存放及整理蔬菜之倉庫使用，現場

蔬菜整理完後除載送至環南市場293號攤、303

號攤位販售予不特定人外，另販售予餐廳及自

助餐店，該場所應為零售業及批發業之倉庫使

用。 

  

  

8/15 

衛生局 

本局已派員前往該址稽查，如有不符規定事

項，將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

善，屆期將前往複查，如複查仍不符規定，將

依法處辦。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

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環南市場308、310

及360號攤販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9月13日至址查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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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業者於環南市場293、303及3樓78號攤販售予

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規定。 

10/11 

10/15 

本局113年10月11日及15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

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環南市場

293及303號攤販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

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8/19 

環保局 

本隊已於113年8月19日上午6時派員前往稽查環

境衛生現場暫無發現有環境髒亂之影響，已和

里長回報完畢。 

9/12 本隊於113年9月12日上午8時派員前往寶興街

218號及220號(同一家賣冬瓜商)稽查取締，現

場無環境衛生情況，惟冷藏櫃排風扇發出噪音

已轉請稽查大隊前往查處，查處情形已由稽查

大隊回覆銘德里里長。 

10/11 本隊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7時派員前往寶興街

218號及220號(同一家賣冬瓜商)稽查取締，現

場無環境衛生情況，提醒店家應保持環境衛

生，如查獲有違反廢棄法情形，將依法告發決

不寬貸。 

  

  

8/15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63使字第195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

方公尺，若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

之「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管理辦法」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

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63使字第195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

方公尺，若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

之「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管理辦法」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

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22 

萬華分局 

案址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113

年8月22日10時派員前往查處，暫未發現有違規

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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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蔬菜整理完後載送至

環南市場308、310及360號攤位販售，本局函請

市場處確認使用人及攤主的關係(依商業處113

年9月05日函復)。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蔬菜整理完後載送至

環南市場293、303及3樓78號攤位販售，本局已

函請商業處依市場處函復內容確認態樣(類倉

儲)。 

  

  

長泰街

308巷4號 

8/15 

市場處 

大門深鎖。 

9/13 大門深鎖。 

10/15 大門深鎖。 

  

  

8/15 

商業處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大門深

鎖未營業。 

  

  

8/16 

衛生局 

本局113年8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

業。 

10/11 

10/15 

本局113年10月11日及1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

業。 

  

  

8/15 

環保局 

案址處路面有殘餘菜葉，本隊同仁已當場諭請

業者清掃完畢，並告知將不定時前來稽查取

締，如查獲仍有菜葉殘餘路面，將予以開單告

發。 

9/6 本隊東園分隊已於113年9月6日晨間7時派員前

往案址處巡查檢視，現場暫無發現有發出惡臭

情形，惟本隊已勸導店家應保持環境衛生並於

工作完成後清掃，避免有異味產生。 

10/8 本隊東園分隊已於113年10月8日晨間8時派員前

往案址處巡查檢視，本隊勸導店家應保持環境

衛生並於工作完成後清掃，避免有異味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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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60使字第082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工廠、宿舍」，後續倘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

定查處。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60使字第082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工廠、宿舍」，後續倘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

定查處。 

  

  

8/22 

萬華分局 

案址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113

年8月22日10時派員前往查處，暫未發現有違規

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大門深鎖，有列管派

查，等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處。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已函

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環河南路

3段233號 

8/15 

市場處 

大門深鎖。 

9/13 大門深鎖。 

10/15  

  

  

8/15 

商業處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8/16 

衛生局 

本局113年8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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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本局113年10月11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8/15 

環保局 

案址處菜籃及紙箱已要求移至店內，切勿影響

行人行走空間及環境衛生。本隊仍將配合聯合

稽查並自主前往巡查取締以維環境整潔。 

9/6 本隊於113年9月6日上午7時30分派員前往環河

南路3段233號，現場發現商家有利用菜籃及占

用人行道行為，本隊現場亦發現有菜葉掉落地

面當場責請店家清洗完畢並開出勸導通知單，

如情形再次發生將依法告發，另菜籃框占用騎

樓屬路霸行為已和轄區東園派出所通報，日後

本隊將積極配合路霸清理工作予以清運。 

10/8 本隊於113年10月8日上午7時派員前往環河南路

3段233號，現場發現商家有利用菜籃及占用人

行道行為，本隊現場亦發現有菜葉掉落地面當

場責請店家清洗完畢並開出勸導通知單，勸導

店家應保持環境衛生，另菜籃框占用騎樓屬路

霸行為已和轄區東園派出所通報，日後本隊將

積極配合路霸清理工作予以清運。 

   

   

8/15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72使字第1836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店舖」，後續倘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定查

處。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72使字第1836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店舖」，後續倘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定查

處。 

  

  

8/15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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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大門深鎖， 有列管派

查，等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處。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已函

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環河南路

3段215號 

6/13 

市場處 

大門深鎖。 

7/16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6/13 

 

商業處 

大門深鎖(前已審認批發業,都發局6月12限改2

個月,限改期中不再派查)。 

7/16 文記農產企業社之倉庫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文記農

產企業社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稽查時現場尚未營業，本處已列管

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文記農

產企業社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稽查時現場尚未營業，本處已列管

複查。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文記農

產企業社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稽查時業者表示營業時間為下午1時

至6時，已列管於營業時間查察。 

  

  

6/13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本局113年6月20日至址稽查，查

來源廠商為志成行(環南市場)、鐘倫商號及環

南市場133號攤，於環南市場226號攤販售予民

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規定。 

7/12 

7/16 

本局113年7月12日及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

商為志成行(環南市場)、鐘倫商號及環南市場

133號攤，於現場販售予民眾，食品衛生尚符合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8/9 

8/16 

本局113年8月9日及16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及13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

為志成行(環南市場)、鐘倫商號、環南市場133

號攤及水果承銷人4308，於現場販售予民眾，

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11 本局113年10月11日至址查核，於現場食品衛生

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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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16 
 

 

 

 

 

 

 

 

環保局 

本隊6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

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形，均能自主

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惟仍有一間菜葉

商未即時清理騎樓有產生蔬果葉汙染路面情形

本隊當場予以舉發並於隔日再次前往複查完

畢，另本隊就案址周遭已將強環境稽查及垃圾

包取締共計舉發有3件在案，為持續配合專案稽

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

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

潔。 

7/7 

7/16 

 

本隊7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環河

南路3段215號稽查，業主營業完成後自主維護

清掃，未發現有汙染路面情形。另本隊就案址

周遭已將強環境稽查及垃圾包取締共計舉發有2

件在案，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

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

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8/15 案址處環境本次前往巡檢環境衛生，維護情況

尚可，惟已轉達業者本隊仍將持續配合專案聯

合稽查且不定時派員前往巡查，以維環境整

潔。 

9/12 本隊於113年9月12日上午7時30分派員前往環河

南路3段215號稽查取締，現場店家暫無發現有

汙染環境情形，惟本隊已告知勿於騎樓理貨以

免影響行人通行，如查獲有違反廢棄法情形，

將依法告發決不寬貸。 

10/11 本隊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6時30分派員前往環

河南路3段215號稽查取締，現場店家暫無發現

有汙染環境情形，惟本隊已告知勿於騎樓理貨

以免影響行人通行，如查獲有違反廢棄法情

形，將依法告發決不寬貸。 

  

  

6/13 

建管處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

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

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7/16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

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

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8/15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

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

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9/13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

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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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10/15 查旨揭建築物領有58使1233號使用執照，依執

照登載用途為原核准用途為「住宅」，後續倘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

依相關規定查處。 

  

  

6/10 

6/17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派員前往查處，

違停部分製單舉發，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

派員巡查取締，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

巡查取締。 

7/1 

7/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5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9/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06月05日依市場處函復內容認定為

蔬果批發業，本局於113年6月行政指導。 

- 商業處113年6月24日通報大門深鎖，還在改善

期內。 

- 尚在改善期內。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無認

定營業態樣。 

- 113年1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113年6

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還在改

善期內。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無認定營業

態樣，函請商業處日後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

處。 

- 113年1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113年6

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商業處

113年9月18日通報報非營業中，已列管於營業

時間再次派員查察，俟該處通報營業態樣後再

依法續處。 

  

 
6/13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7/16 已提供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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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河南路

3段217號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6/13 

商業處 

倉庫-業者經營農產品零售業 

7/16 倉庫-業者經營農產品零售業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梁君使

用之倉庫，該址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

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該倉庫為零售業使用之倉庫。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梁君使

用之倉庫，該址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

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該倉庫為零售業使用之倉庫。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梁君使

用之倉庫，該址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

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該倉庫為零售業使用之倉庫。 
  

6/13 

衛生局 

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二

崙果菜市場及荷苞嶼合作農場，於新北市、桃

園市不特定市場販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7/12 

7/16 

本局113年7月12日及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

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二崙果菜市

場及荷苞嶼合作農場，於新北市、桃園市不特

定市場販售予民眾，或開貨車到桃園山上路邊

販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規定。 

8/9 

8/16 

本局113年8月9日及16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11 

10/15 

本局113年10月11日及15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

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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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16 

 

 

 

 

 

 
 

 

 

環保局 

本隊6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

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形，均能自主

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惟仍有一間菜葉

商未即時清理騎樓有產生蔬果葉汙染路面情形

本隊當場予以舉發並於隔日再次前往複查完

畢，另本隊就案址周遭已將強環境稽查及垃圾

包取締共計舉發有3件在案，為持續配合專案稽

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

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

潔。 

7/7 

7/16 

本隊7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環河

南路3段217號稽查，業主營業完成後自主維護

清掃，未發現有汙染路面情形。另本隊就案址

周遭已將強環境稽查及垃圾包取締共計舉發有2

件在案，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

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

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8/15 案址處環境本次前往巡檢環境衛生，維護情況

尚可，惟已轉達業者本隊仍將持續配合專案聯

合稽查且不定時派員前往巡查，以維環境整

潔。 

9/12 本隊於113年9月12日上午7時30分派員前往環河

南路3段217號稽查取締，店家有放置作業籃框

於行人通道及停車格旁，本隊已告知勿於騎樓

理貨以免影響行人通行，如查獲有違反廢棄法

情形，將依法告發決不寬貸另路霸行為將轉請

警察局前往查處。 

10/11 本隊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6時30分派員前往環

河南路3段217號稽查取締，店家有放置作業菜

籃於行人通道及停車格旁，本隊已告知勿於騎

樓理貨以免影響行人通行，如查獲有違反廢棄

法情形，將依法告發決不寬貸另菜籃框占用騎

樓屬路霸行為已和轄區東園派出所通報，日後

本隊將積極配合路霸清理工作予以清運。 

  

6/13 

建管處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號使

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宅、停

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

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免辦

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

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7/16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號使

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宅、停

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

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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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

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15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號使

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宅、停

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

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免辦

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

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9/13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號使

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宅、停

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

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免辦

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

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58使字第1233號使用執照，原

核准用途為「住宅」，1 樓登記面積小於 500 

平方公尺，若作為「一般零售場所(G3)」使用

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 規模以下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

建築物公安申 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

規定。 

  

  

6/10 

6/17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派員前往查處，

違停部分製單舉發，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

派員巡查取締，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

巡查取締。 

7/1 

7/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5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06月13日函復依使用人提供之資

料，認定為農產品零售業，本局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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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處113年6月24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環河南路

3段221號 

6/13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7/16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6/13 

商業處 

倉庫-業者經營農產品零售業 

7/16 倉庫-業者經營農產品零售業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劉君使

用之倉庫，該址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

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該倉庫為零售業使用之倉庫。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劉君使

用之倉庫，該址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

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該倉庫為零售業使用之倉庫。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劉君使

用之倉庫，該址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

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該倉庫為零售業使用之倉庫。 

  

6/13 

衛生局 

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

國興路市場43號攤販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

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7/12 

7/16 

本局113年7月12日及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

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國興路市

場43號攤販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8/9 

8/16 

本局113年8月9日及16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11 本局113年10月11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生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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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16 
 

 

 

 

 

 

 

 

 

 

環保局 

本隊6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

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形，均能自主

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惟仍有一間菜葉

商未即時清理騎樓有產生蔬果葉汙染路面情形

本隊當場予以舉發並於隔日再次前往複查完

畢，另本隊就案址周遭已將強環境稽查及垃圾

包取締共計舉發有3件在案，為持續配合專案稽

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

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

潔。 

本隊7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環河

南路3段221號稽查，業主營業完成後自主維護

清掃，未發現有汙染路面情形。另本隊就案址

周遭已將強環境稽查及垃圾包取締共計舉發有2

件在案，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

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

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7/7 

7/16 

8/15 案址處夜間有民眾棄置垃圾，本隊經里長轉達

該處環境事項，已於118年8月18日晨間安排同

仁埋伏稽查取締，共計查獲違規民眾4件，均已

當場舉發在案。 

9/12 本隊於113年9月12日上午7時40分派員前往環河

南路3段221號稽查取締，店家於人行道上作業

已有菜葉散落地面，本隊已告知勿於騎樓理貨

以免影響環境衛生及惹議，並開立勸導通知單

限期改善，如日後查獲有違反廢棄法情形，將

依法告發決不寬貸。 

10/11 本隊於113年10月11日上午6時45分派員前往環

河南路3段221號稽查取締，現場店家暫無發現

有汙染環境情形，本隊已告知勿於騎樓理貨以

免影響環境衛生及惹議，如日後查獲有違反廢

棄法情形，將依法告發決不寬貸。 

  

  

6/13 

建管處 

該址坐落於第三之二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

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停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

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

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

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7/16 該址坐落於第三之二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

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停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

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

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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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

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15 該址坐落於第三之二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

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停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

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

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

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9/13 該址坐落於第三之二種住宅區，領有68使1543

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停車場」，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

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

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

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10/15 領有68使1543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

舖、集合住宅、停車場」，現 場面積小於 200 

平方公尺，若作為「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

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管理辦法」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

安 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6/10 

6/17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派員前往查處，

違停部分製單舉發，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

派員巡查取締，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

巡查取締。 

7/1 

7/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1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5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

舉發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06月13日函復依使用人提供之資

料，認定為農產品零售業，本局辦理中。 

- 商業處113年6月24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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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管。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

土管。 

  

 

◆ 案件歷程摘要： 

市場處： 

112年10月26日：本處於112年10月17日（銘德里及興德里）辦理聯合稽查。 

112年11月24日：本處於112年11月17日銘德里辦理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本處業於112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1月26日：本處業於113年1月17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2月22日：本處業於113年2月20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3月28日：本處業於113年3月19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有關商業處請本處提供市場

內作業及販售對象一事，產發局已於113年3月5日召開會議，並決議請本處依實際掌握之業者營

業情況回復都市發展局，經查本處業於112年12月6日及15日，以及113年1月3日、2月23日將相關

調查資料函復都發局並副知商業處在案。 

113年4月19日：本處業於113年4月17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5月29日：本處業於113年5月16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商業處： 

112年10月26日：前述地地本處於112年10月17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

河南路3段215號、德昌街185巷65號、長泰街224、226號皆辦妥商業登記，登記機關為新北市；

環河南路3段217、221號及德昌街185巷67號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

外營業，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現

場蔬果整理後分送至餐廳、便當店、環南市場、國光市場及不特定市場等地點販售，稽查情形已

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2年11月24日：前述本處於112年11月17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南

路3段215號、德昌街185巷65號、長泰街224、226號皆辦妥商業登記，登記機關為新北市；環河

南路3段217、221號及德昌街185巷67號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

業，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現場蔬

果整理後分送至餐廳、便當店、環南市場、國光市場及不特定市場等地點販售，稽查情形已通報

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2年12月19日：前述地本處於112年12月13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

南路3段215號（文記農產企業社），已辦妥商業登記；環河南路3段217及221號前經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

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另德昌街185巷67號及長泰街226號稽查時皆大門深鎖；稽查

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3年1月26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1月17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南路

3段215號（文記農產企業社）、長泰街224號（高樹果菜行），已辦妥商業登記，至226號為住家使

用；環河南路3段217及221號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

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另德昌街

185巷67號稽查時大門深鎖；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

權責卓處。 

113年2月22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2月20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南路

3段215號（文記農產企業社）、長泰街224號（高樹果菜行），已辦妥商業登記，至226號為住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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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河南路3段217及221號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

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另德昌街

185巷67號稽查時大門深鎖；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

權責卓處。 

113年3月28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3月19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南路

3段215號（文記農產企業社）、長泰街224號（高樹果菜行），已辦妥商業登記，至226號為住家使

用；環河南路3段217及221號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

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另德昌街

185巷67號稽查時大門深鎖；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

權責卓處。 

113年4月19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4月17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南路

3段215號（文記農產企業社）、長泰街224號（高樹果菜行），已辦妥商業登記，至226號為住家使

用；環河南路3段217及221號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

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另德昌街

185巷67號稽查時大門深鎖；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

權責卓處。 

113年5月29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5月16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環河南路

3段215號（文記農產企業社）已辦妥商業登記，環河南路3段217及221號前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查告，該等地址為蔬菜理貨處未對外營業，另專營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之營業人得免辦稅籍登

記，稽查時現場皆為倉庫使用，稽查結果業於113年5月21日北市商三字第1136016906號函通報本

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都發局： 

112年10月26日： 

1. 有關長泰街224號1樓、長泰街226號持續在「第三種住宅區」違規 經營作為「第三十八組：

倉儲業」使用，業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等條例，處新臺幣6萬元整罰鍰，並請於文到次日起3個

月內停止違規使用。 

2. 德昌街185巷65號1樓經營「蔬果批發業」一案，已違反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為確保建築物 

合法使用，倘文到次日起2個月後經稽查仍有違規之營業態樣情事，將依都市計畫法裁處。 

112年11月24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112年10月20日商業處通報業者倉庫於蔬果整理後載送至環南市場266號

攤位販售，權責單位為本市市場處，市場處函復環南市場屬零售性質，符合土管。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商業處112年10月20日為倉庫於蔬果整理後載送至各零售市場販售，符

合土管。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商業處112年10月20日通報業者於蔬果整理後載送至國興市場43號攤位

販售，經市場處函復屬零售業，符合土管。 

4. 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 

5. 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6. 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 

7. 德昌街185巷67號1樓經營「農產品批發業」案，已違反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請確保建築物

合法使用，倘於文到次日起2個月後經稽查仍有違規營業態樣情事，將依都市計畫法裁處。 

112年12月19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商業處112年11月23日通報蔬果整理後載送至環南市場266號攤位販售。

本局已函請市場處確認態樣及攤主與使用人關係再續處。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商業處112年11月23日通報為倉庫於蔬果整理後載送至各零售市場販

售，符合土管。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商業處112年11月23日通報業者於蔬果整理後載送至國興市場43號攤位

販售，經市場處函復屬零售業，符合土管。 

4. 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2年11月23日通報蔬果批發業，尚在改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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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5. 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6. 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2年11月23日通報蔬菜整理作業已移至堤

外農產公司及東興市場作業及販售，另226號稽查時大門深鎖，據業者表示已改為住家使

用。本局已函請市場處確認態樣及攤主與使用人關係再續處。) 

113年1月26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113年1月行政指導。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函請商業處釐清營業態樣。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函請商業處釐清營業態樣。 

4. 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 

5. 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6. 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 

113年2月22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113年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蔬果整理後載送至環南

市場266號攤位販售，尚在改善期。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蔬菜整理後會送至新北、桃園零售市場販

售，符合土管。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蔬菜整理後載送至國興市場43號攤位販售，

符合土管。 

4. 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

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5. 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02日通報大門深鎖，俟該處通報

營業態樣後再依法續處。 

6. 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整理完蔬果後載送至東

興市場靠近家樂福萬大店旁攤位（無攤位編號）販售予不特定人，另226號為住家使用，符

合土管。 

113年3月28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113年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蔬果整理後載送至環南市

場266號攤位販售，尚在改善期。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蔬菜整理後會送至新北、桃園零售市場販售，

符合土管。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蔬菜整理後載送至國興市場43號攤位販售，符

合土管。  

4. 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

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5. 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1月2日通報大門深鎖，俟該處通報營

業態樣後再依法續處。 

6. 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該場所應屬零售業之倉庫

使用，另226號為住家使用，符合土管。 

113年4月19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113年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3月25日通報蔬果整理後載送至環南市

場266號攤位販售，本局辦理中。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商業處113年3月25日通報桃園地區不特定之市場販售販售，符合土管。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商業處113年3月23日通報蔬菜整理後載送至國興市場43號攤位販售，符

合土管。  

4. 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3月25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

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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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1月9日通報大門深鎖，俟該處通報營

業態樣後再依法續處。 

6. 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3月25日通報整理完蔬果後載送至東興

市場（攤位編號：101、102及103號），另226號為住家使用，本局辦理中。 

113年5月29日： 

1. 個案營業行為(批發、零售、類倉儲等)是否涉有違反都市計畫法係以現場實際營業態樣為

準，現場營業樣態將俟本府權責機關(市場處、商業處)依「臺北市各項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

處理原則」稽查認定態樣並通報本局後，再依都市計畫法續處。  

2. 有關銘德里近期稽查案件處理結果說明如下： 

（1）環河南路3段215號：113年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4月26日通報蔬果整理後載送至環南

市場266號攤位販售，本局再次函請商業處確認營業態樣。 

（2）環河南路3段217號：商業處113年04月26日通報新北、桃園零售市場販售，符合土管。 

（3）環河南路3段221號：商業處113年04月26日通報蔬菜整理後載送至國興市場43號攤位販售，

符合土管。 

（4）德昌街185巷6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3月25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

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5）德昌街185巷65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09日通報大門深鎖，俟該處通報

營業態樣後再依法續處。 

（6）長泰街224及22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04月26日通報整理完蔬果後載送至

東興市場（攤位編號：101-103號），另226號為住家使用，(市場處函復東興市場是零售市場)，

符合土管。 

衛生局： 

112年10月26日：本局112年10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6家食品業者，經查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2年11月24日：本局112年11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5家次，經查有4家初查合

格、1家業者未辦理食登，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善，屆期將前往複查，如複查

仍不符規定，將依法處辦理 

112年12月19日：本局112年12月13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6家次，經查有2家初查合

格、3家未營業，惟查「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3段221號」業者未出示食材來源單據，已開立限

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善，屆期將前往複查，如複查仍不符規定，將依法處辦。 

113年1月26日：本局113年1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5家食品業者，經查1家未營業，4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2月22日：本局113年2月20日至址查核案內5家食品業者，經查1家未營業，4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3月28日：本局113年3月19日至址查核案內6家食品業者，經查2家未營業，4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4月19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志成行（環南市場），於環

南市場226號攤販售予民眾。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於新北市、桃園市不特定市場販售予民眾。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於國興路市場43號攤販售予民眾。 

4. 德昌街185巷67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5. 德昌街185巷65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6. 長泰街226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東

興市場101、102及103號攤販售予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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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5家次，經查有1家未營業，4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13年5月29日： 

1. 環河南路3段215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志成行（環南市

場）、鐘倫商號及環南市場133號攤，於環南市場226號攤販售予民眾。 

2. 環河南路3段217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

有限公司、二崙果菜市場及荷苞嶼合作農場，於新北市、桃園市不特定市場販售予民眾。 

3. 環河南路3段221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

有限公司，於國興路市場43號攤販售予民眾。 

4. 德昌街185巷67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5. 德昌街185巷65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6. 長泰街226號：本局113年4月30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於東

興市場101、102及103號販售予民眾。 

7. 本局113年5月16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4家次，經查有1家未營業，3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萬華分局： 

112年10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2年10月7日及11日派員前往查處，並責令行

為人移置清除，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2年11月24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2年11月6日及8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

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2年12月1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2年12月13日及14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

現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1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1月4日及7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堆

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2月22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2月7日及10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

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3月28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3月5日及6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堆

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4月19日：本案本分局業於113年4月9日及10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雖尚未發現堆積雜物、

噪音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惟仍持續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及

勸導改善。 

113年5月2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5月2日及23日派員前往查處，違停部分製

單舉發、長泰街308巷21號占用道路部分亦製單舉發，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環保局： 

112年10月26日：本隊10月10日及19日均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業者作業情形，現已

無遺留菜葉於路面，先前牛肉攤商亦有所改善，惟仍有部分民眾會將垃圾包棄置路口，均依法舉

發，本隊仍會持續加強列管環境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市場處主政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112年11月24日： 

1. 本隊依據公所主席裁示，除每月參與聯合稽查專案外,另每月均不定時派員前往案址相關路

段辦理稽查取締勤務，本月11月1日至11月19日止配合萬華專案垃圾包稽查舉發共計12件在

案。 

2. 本隊將全力配合萬華分局就擺放於騎樓木製棧板之路霸勤務依權限予以清除。 

112年12月19日：本隊除就聯合稽查部分加強取締外另針對里長所轉知沿線夜間有民眾棄置垃圾

影響環境衛生之熱點，已派員前往站崗取締11月至12月10日止案址已開立14件違規舉發單，本隊

將持續列管及配合聯合稽查勤務，以維環境整潔。 

113年1月26日：本隊1月6日及13日均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業者作業情形，現已無遺

留菜葉於路面，攤商均能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仍有少數違規民眾隨意將家戶垃圾丟棄於

週邊，本隊本月已依法舉發計有1件，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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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清潔。 

113年2月22日：本隊2月8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

形，均能自主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僅有少數業主清掃騎樓時有江菜渣清洗至側溝已開立

勸導通知單,夜間案址處仍有少數違規民眾隨意將家戶垃圾丟棄於周邊，本隊本月已依法舉發計

有3件，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

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113年3月28日：本隊3月18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形多數

已經搬遷他處，惟現有攤商倉儲本隊仍依照會議指示內容將強稽查取締周遭環境衛生，避免產生

影響環境事項。 

113年4月19日：本隊4月8日及15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

形，均能自主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僅有少數業主清掃騎樓時有江菜渣清洗至側溝已開立

勸導通知單,夜間案址處仍有少數違規民眾隨意將家戶垃圾丟棄於周邊，本隊本月已依法舉發計

有1件，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

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113年5月29日：本隊5月8日及12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

形，均能自主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現上月所舉發之攤商之菜渣已無排入側溝,夜間案址

處仍有少數違規民眾隨意將家戶垃圾丟棄於周邊，本隊本月已依法舉發計有8件，為持續配合專

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建管處： 

113年5月29日：本處將派員出席市場處辦理的聯合稽查，並於每月市容會報報告執行情形。 

 

1-2 

案號：1080802 提案單位： 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有關整頓住宅區內違規從事蔬菜、肉品之業者，還民安寧潔

淨的生活環境。 

主席裁示： 

1. 請市場處賡續辦理聯合稽查。（安排於營業時間） 

2. 請環保局、衛生局、萬華分局針對住宅區內影響較嚴重或屢查不改之業者強

化個別不定期稽查，若有持續性違規行為（如食安、髒亂（尤其晚上8點-9

點時段）、違停（尤其早上6點-9點時段）、倒車入店（尤其晚上7點-9點時

段）、占用人行道騎樓之移動式障礙物等），依權管裁處。 

3. 請商業處、衛生局於稽查時，尋找相關營業態樣資訊（如查下游出貨單），

俾利都發局依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配合裁處。 

4. 請各權責單位在會中報告當月執行稽查裁處數據。 

5. 有關商家大門深鎖是為店休不營業或遷移或改變營業態樣，請相關單位持續

稽查追蹤。 

6. 再重申各稽查機關及人員確實保密提案人個資、稽查時間地點，以達日常真

實性，確保稽查之成效，解決地方問題。 

7. 請各權責單位執行稽查時依權責觀察現場的實際狀況，並確實紀錄。 

8. 請萬華分局加強宣導及勸導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及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家

在上午（7點至8點間）進出貨與上學時段錯開，讓學童有安全的淨空通道。 

9. 請市場處於113年11月份市容會報提報環南市場周邊攤商及商家入駐公有市

場輔導計畫。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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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江里（長順街99巷1號、環河南路2段314號、和平西路3段404號、環河南路2段250

巷11號、環河南路2段286號、環河南路2段294號、環河南路2段296號、長順街12

號、長順街52號）附表如下： 

稽查地點 稽查日期 稽查局處 稽查情形 

長順街99

巷1號 

8/15 

市場處 

大門深鎖。 

10/15 鐵捲門未開。 

10/15 

10/19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大門

深鎖未營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8/15 

商業處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

深鎖，未見營業情事。 

  

  

  

8/14 

衛生局 

本局113年8月14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10/8 

10/15 

本局113年10月8日及1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8/15 

環保局 

稽查時，現場未營業，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

之情事。 

9/13 

9/17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大門

深鎖未營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本局至案址稽查，商家營業中，周遭無影響

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5 

10/19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大門

深鎖未營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本局至案址稽查，商家大門深鎖未營業，周

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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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54使字第0577號使用執照，

原核准用途為「住宅」，後續倘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

定查處。 

10/15 領有 68 使 1543 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

為「店舖、集合住宅、停車場」，現 場面

積小於 200 平方公尺，若作為「零售業」

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

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免辦理變

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 申報，尚無違反

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22 

萬華分局 

案址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113年8月22日10時派員前往查處，暫未發現

有違規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

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3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大門深鎖，有列 

管派查，等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處。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已

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環河南路

2段314號 

8/15 

市場處 

大門深鎖。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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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商業處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5 本處113年9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福

寶商行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現場經營水產品零售業。 

  

  

  

8/14 

衛生局 

本局113年8月14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

昊鼎水產，現場販售予民眾，現場查有食材

未離地及未登錄食品業者平台等衛生缺失事

項，本局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

期改善，屆期將前往複查，如複查仍不符規

定，將依法處辦。 

9/5 

9/6 

9/13 

9月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9月6日至址

查核，查衛生缺失事項皆已改善完成，複查

合格；9月13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10/8 

10/15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10月15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8/15 

環保局 

稽查時，現場未營業，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

之情事。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5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8/15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56使字第1124號使用執照，

原核准用途為「住宅」，後續倘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關規

定查處。 

10/15 查旨揭建築物領有56使1124號使用執照，依

執照登載用途為原核准用途為 「住宅」，1 

樓登記面積小於 500 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G3)」使用符合新 修訂之「臺北

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

法」免辦理變更，且 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



27 

 

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15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9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3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9月03日通報複查未見營業情

事，本局函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處。 

- 商業處113年10月16日通報水產品零售業，

符合土管。 

  

  

 

 

 

 

 

 

 

 

和平西路

3段404號 
 

6/13 

市場處 

大門深鎖。 

7/16 大門深鎖。 

8/15 大門深鎖。 

9/15 大門深鎖。 

  

  

  

6/13 

商業處 

大門深鎖(前已審認批發業,都發局5月27日

限改2個月,限改期中不再派查) 

7/16 大門深鎖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該址多次查察（113年6月13日、

7月16日、8月8日、8月15日、8月29日、9月

13日、9月14日）均大門深鎖未見營業情

事，擬俟通報有營業情事，再予複查。 

  

  

  

6/13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7/11 本局113年7月11日及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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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營業。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及14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10/8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1. 稽查時，現場未營業，未發現污染環境

衛生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現場未營業，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

之情事。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大門

深鎖未營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8 

10/19 

本局至案址稽查，商家大門深鎖未營業，周

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7/16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8/15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9/13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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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112年5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

商業處113年6月24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尚在改善期內。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大

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

制辦理。 

- 113年5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

業)，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大門深鎖，

有列管派查，等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

處。 

- 113年5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

業)，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大門深鎖，

本局已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6/13 

市場處 

現場無人員 

7/16 已提供宣導單。 

8/15 現場未營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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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河南路

2段250巷

11號 

 

 

 

 

 

 

6/13   

商業處 

大門敞開,惟無人看管(前已審認批發業,都

發局3月27日限改3個月,限改期中不再派查) 

7/16 蔬果批發業之倉庫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鎖未營

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 - 

  

  

  

6/13 

6/21 

衛生局 

6月13日現場未營業。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至址查核，現場無人回 

應；本局113年7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僅有 

一名清潔人員。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及14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9/5 本局113年9月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10/8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 - 

10/18 本局至案址稽查，商家營業中，周遭無影響

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7/16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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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 - 

  

  

  

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4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9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05月20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

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蔬果批發業之倉

庫，本局113年8月第2-1階裁處第38組：倉

儲業。 

- 112年10月行政指導(第3 8組：倉儲業)、

113年3月一階裁處(第38組：倉儲業)，商業

處113年7月18日通報蔬果批發業之倉庫，本

局113年8月第2-1階裁處(第38組：倉儲

業)。 

- 112年10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113

年3月一階裁處(第38組：倉儲業)，商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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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7月18日通報蔬果批發業之倉庫，本局

113年8月第2-1階裁處(第38組：倉儲業)。 

  

  

 

 

 

 

 

 

 

環河南路2

段286號 

6/13  

市場處 

大門深鎖 

7/16 大門深鎖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6/13  

6/18  

 

商業處  

6/13大門深鎖 

6/18複查-應屬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7/16 大門深鎖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志銘

獸肉商行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

法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志銘

獸肉商行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

法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志

銘獸肉商行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

業法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6/13 

6/21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本局113年6月21日至址稽查，查來源廠商為

新北市肉品市場，現場販售予民眾，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至址稽查，查來源廠商為

新北市肉品市場，現場販售予民眾，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

113年7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及14日至址稽查，現場食

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及13日至址稽查，現場食

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8 

10/15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稽查，現場未營業；

10月15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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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5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7/16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15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9/13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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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查旨揭建築物領有68使0970號使用執照，依

執照登載用途為原核准用途為「店鋪、集合

住宅」，1 樓登記面積小於 200 平方公

尺，若作為「一般零售業 (G3)」使用符合

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管理辦 法」免辦理變更，且免辦

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

用之規定。 

  

  

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9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112年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5月20日通

報農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112年11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8月20日

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112年11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9月18日

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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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河南路2

段294號 

6/13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7/16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6/13 

商業處 

畜產品零售業 

7/16 畜產品零售業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元明

獸肉號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元明

獸肉號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元

明獸肉號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

法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6/13 

6/21 

衛生局 

查來源廠商為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販售予民眾，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規定。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及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

廠商為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現場販

售予民眾，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規定。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8

月14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食

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8 

10/15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稽查，現場未營業；

10月15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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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5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7/16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15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9/13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10/15 查旨揭建築物領有 68 使 0970 號使用執

照，依執照登載用途為原核准用途為 「店

鋪、集合住宅」，1 樓登記面積小於 200 

平方公尺，若作為「一般零售業 (G3)」使

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 法」免辦理變更，

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

違規使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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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6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5月20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環河南路2

段296號 

6/13 

市場處 

大門深鎖 

7/16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大門深鎖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已提供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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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6/13 

6/18  

 商業處  

6/11複查大門深鎖 

6/13稽查大門深鎖 

6/18複查-應屬經營畜產品零售業 

7/16 畜產品零售業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曜鮮

牛肉品有限公司所營，已辦妥公司登記，符

合商業法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

業。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曜

鮮牛肉品有限公司所營，已辦妥公司登記，

符合商業法令之規定，現場經營畜產品零售

業 。 

  

  

6/13 

6/21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及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

廠商為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現場販

售予民眾，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規定。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及14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食

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8 

10/15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稽查，現場未營業；

10月15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現場未營業，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

之情事。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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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7/16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8/15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9/13 該址坐落於第三種住宅區，領有68使970號

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集合住

宅」，現場面積小於200平方公尺，若作為

「零售業」使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

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

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10/15 查旨揭建築物領有 68 使 0970 號使用執

照，依執照登載用途為原核准用途為 「店

鋪、集合住宅」，1 樓登記面積小於 200 

平方公尺，若作為「一般零售業 (G3)」使

用符合新修訂之「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 法」免辦理變更，

且免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

違規使用之規定。 

  

  

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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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4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2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05月20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

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農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 商業處113年9月03日通報複查未見營業情

事，本局函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報續處。 

- 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

合土管。 

  

  

長順街12

號 

6/13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7/16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現場無人員 

  

  

6/13 

商業處 

倉庫樣態（市場處6月12日通報都發局業者

於果菜市場內經營批發業務） 

7/16 倉庫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阿義

蔬果行之倉庫，現場蔬果進貨整理後送新北

市淡水區之阿義蔬果行販售，該倉庫為批發

業或零售業使用，由都發局函詢新北市政府

釐清。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阿義

蔬果行之倉庫，現場蔬果進貨整理後送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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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淡水區之阿義蔬果行販售，該倉庫為批發

業或零售業使用，由都發局函詢新北市政府

釐清。 

10/15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稽查時，

現場以塑膠簾幕遮掩，未有人員在場，未見

營業情事。 

  

  

6/13 

衛生局 

現場正在進行環境整理，於北農第一批發市

場604號攤位零售予民眾，現場食品衛生尚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本局113年7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為倉庫無

進貨單據，業者進貨後送至該址，再運送到

稅籍登記地（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29巷16

號）理貨後販售，現場僅有空箱子未見有食

品貯存。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及14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9

月13日至址查核，現場為倉庫，僅進貨後暫

時貯存再運送到新北市販售。 

10/8 

10/15 

本局113年10月8日及15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5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俟都發局認定有無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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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倘若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再憑辦理。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

先取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8/15 俟都發局認定有無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後，

倘若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56使字第1067號使用執照，

原核准用途為「店舖、住宅」，現場面積未

達平方公尺得免申請「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

及申報」。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 56 使字第 1067 號使用執

照，原核准用途為「店舖、住宅」，後 續

倘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

處將依相關規定查處。 

  

  

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7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113年6月一階裁處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作整理蔬菜使用，

目前未對外銷售，還在一階裁處個月改善期

限內。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為阿義蔬果行之倉

庫，蔬果自果菜市場購入後簡單整理即送至

淡水自有之蔬果行販售，本局函請新北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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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局確認營業態樣及店主。 

- 

 

112年11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 

業)、113年6月一階裁處(第40組：農產品批

發業)，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為阿義蔬

果行之倉庫，蔬果自果菜市場購入後簡單整

理即送至淡水自有之蔬果行販售，本局113

年7 月29日、113年8月09日、113年8月19日

函請新北市經發局 確認營業態樣及店主，

尚未收到該局相關通報函文。 

- 

 

112年11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

業)、113年6月一階裁處(第40組：農產品批

發業) ，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為阿義蔬

果行之倉庫，蔬果自果菜市場購入後簡單整

理即送至淡水自有之蔬果行販售，本局113

年7月29日、113年8月09日、113年8月19日

函請新北市經發局確認營業態樣及店主，新

北市經發局113年10月7日通報大門深鎖，本

局已函新北市經發局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

理。 

   

   

 

 

 

 

 

 

 

 

 

 

長順街52

號 

 

 

 

 

 

 

 

 

 

6/13 

市場處 

大門深鎖 

7/16 大門深鎖 

8/15 大門深鎖 

9/15 大門深鎖 

  

  

  

6/11 

6/13 

6/18 

商業處 

6/11複查大門深鎖 

6/13稽查大門深鎖  

6/18複查-應屬經營農產品零售業 

7/16 大門深鎖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現場大門深

鎖未營業，本處已列管複查。 

  

  

  

6/13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及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8/7 

8/14 

本局113年8月7日及14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9/5 

9/13 

本局113年9月5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未

營業。 

10/8 本局113年10月8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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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8/15 稽查時，未發現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9/13 

9/17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大門

深鎖未營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本局至案址稽查，商家營業中，周遭無影響

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8 

10/19 
本局至案址稽查，商家大門深鎖未營業，周

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6/13 

建管處 

俟都發局認定有無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後，

倘若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再憑辦理。 

7/16 俟都發局認定有無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後，

倘若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再憑辦理。 

8/15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9/13 旨揭建築物領有61使字0482第號使用執照，

原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後續倘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將依相

關規定查處。 

10/15 旨揭建築物領有 61 使字第 0482 號使用執

照，原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後續 倘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營業態樣者，本處

將依相關規定查處。 

  

  

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0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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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6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商業處113年7月1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 112年7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

業)、112年10月一階裁處(第40組：農產品

批發業)，商業處113年9月03日通報複查未

見營業情事，本局函商業處認有營業態樣通

報續處。 

- 112年7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

業)、112年10月一階裁處(第40組：農產品

批發業)，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大門深

鎖，本局已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

理。 

  

  

環河南路2

段328號 

 

10/15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10/15 

商業處 

本處113年10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友

得商行所營，已辦妥商業登記，符合商業法

令之規定，現場經營食品什貨、飲料零售及

批發業。 

  

  

10/15 

衛生局 

查來源廠商為誠真商行、水饌食材有限公

司，現場販售予民眾，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15 
環保局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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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建管處 

查旨揭建築物領有56使1252號使用執照，依

執照登載用途為原核准用途為「店鋪、住

宅」，1樓登記面積小於500平方公尺，若作

為「一般零售業(G3)」使用符合新修訂之

「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管理辦法」免辦理變更，且免辦理建築物公

安申報，尚無違反建築法違規使用之規定。 

  

  

 

萬華分局 

 

  

  

- 

都發局 

- 

  

  

環河南路2

段326號 

 

6/13 
市場處 

現場無人員。 

7/15 現場無人員。 

6/13 
商業處 

倉儲業 

7/16 倉儲業 

6/13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7/11 

7/16 

本局113年7月11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本局113年7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為冰庫，

無人管理。 

6/18 

環保局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

113年6月18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

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

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

決不寬貸，以維護環境整潔。 

7/10 本局於113年7月10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

未發現列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後

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

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

以維護環境整潔。 

6/13 

 
建管處 

俟都發局認定有無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後，

倘若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再憑辦理。 

7/16 俟都發局認定有無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後，

倘若有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再憑辦理。 

6/5 

6/16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案址周邊違停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

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

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

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7/1 

7/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47 

 

事，共計舉發6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8/1 

8/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

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

事，共計舉發13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

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113年6月行政指導2-5樓及1樓一階裁處第38

組：倉儲業，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倉儲

業，還在行政指導2個月及一階裁處3個月改

善期限內。 

 

◆ 案件歷程摘要： 

市場處： 

112年10月26日：本處於112年10月25日（錦德里與華江里）辦理聯合稽查。 

112年11月24日：本處於112年11月21日（錦德里與華江里）辦理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本處業於112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1月26日：本處業於113年1月17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2月22日：本處業於113年2月20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3月28日：本處業於113年3月19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4月19日：本處業於113年4月17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5月29日：本處業於113年5月16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商業處： 

112年10月26日：前述地本處於112年10月25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和平

西路3段98號、環河南路2段286、294號及同路段250巷11號、長順街99號皆已辦妥商業登記，未違

反商業法令之規定，稽查時現場皆作為倉庫及整理蔬果或肉品使用，稽查情形將依規定通報本府

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另環河南路2段96號稽查時大門深鎖。 

112年11月24日：本局112年11月21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前述地本處於112年12月13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

和平西路3段398號、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同路段296號及長順街12號、52號、同街道99巷1

號，稽查時皆大門深鎖；另環河南路2段286號（志銘獸肉商行）、294號（元明獸肉號）及328號

（強巨貿易有限公司），皆已辦妥商業/公司登記，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

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3年1月26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1月17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和平

西路3段398號、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同路段296號及長順街99巷1號，稽查時皆大門深鎖；另

環河南路2段286號（志銘獸肉商行）、294號（元明獸肉號）、328號（強巨貿易有限公司）及長順

街52號（錤砡農產企業有限公司），皆已辦妥商業/公司登記；另長順街12號為許 OO 之倉庫，稽查

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3年2月22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2月20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和平

西路3段398號、長順街99巷1號及長順街52號，稽查時皆大門深鎖；另環河南路2段286號（志銘獸

肉商行）、294號（元明獸肉號）、328號（友得商行）及同路段250巷11號（益嘉蔬果批發實業有限

公司），皆已辦妥商業/公司登記；另長順街12號為許 OO之倉庫，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

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3年3月28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3月19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和平

西路3段398號、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及長順街52號，稽查時皆大門深鎖；另環河南路2段286號

（志銘獸肉商行）、294號（元明獸肉號）及296，皆已辦妥商業登記；另環河南路2段326號（營業

人名稱：何一行）、長順街12號為許 OO之倉庫，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

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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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4月19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4月17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和平

西路3段398號、環河南路2段296號稽查時皆大門深鎖；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同路段326號及長

順街12號稽查時現場無人在場；另環河南路2段286號（志銘獸肉商行）、294號（元明獸肉號），皆

已辦妥商業登記；稽查結果將依規定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13年5月29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5月16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和平

西路3段404號（上乘展業有限公司）、環河南路2段286號（志銘獸肉商行）、294號（元明獸肉

號），皆已辦妥公司/商業登記；另環河南路2段296號、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及長順街52號稽查

時大門深鎖；長順街12號及環河南路2段326號稽查時無人在現場；稽查結果於113年5月20日北市

商三字第1136013004號函通報本府裁處主管機關都市發展局等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都發局： 

112年10月26日： 

1. 有關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樓作為「倉儲業」使用一案，已違反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為 

    確保建築物合法使用，倘文到次日起2個月後經稽查仍有違規之營業態樣情事，將依都市計畫 

    法裁處。 

2. 經本市商業處 112年10月2日來函所載（略以）：「…… 該場所應為蔬果批發業之倉

庫……。」，依上開本府110年6月9日類倉儲函釋內容，因仍持續在「第三之二種住宅區」違 

    規作「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使用，業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34條、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 

    治條例第10條之1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條之1等規定，爰依都市計畫法第79 

    條第1項、「臺北市政府處理建築物及其基地違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事件查處作業程序」 

    第3類第1階段規定，處長順街52號錤砡農產企業有限公司新臺幣6萬元整罰鍰，並請於文到次 

    日起3個月內停止違規使用。 

3.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樓經營「蔬果批發業」一案，已違反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為

確保建築物合法使用，倘文到次日起2個月後經稽查仍有違規之營業態樣情事，將依都市計畫

法裁處。 

112年11月24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07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112年09月行政指導

(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11月2日商業處通報肉品分切整理送至環南市場攤位販售，符合土

管。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112年11月2日商業處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2年11月2日通報大門深鎖，112年11月8日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

處理機制辦理。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6. 長順街99巷1號：商業處112年6月28日通報英銘農產品之倉庫於長順街97號，112年11月行政

指導，復經商業處112年11月2日通報英銘農產品之倉庫於長順街99巷1號，112年11月7日函請

商業處釐清實際營業地址。 

112年12月19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07月行政指導(第38組：倉儲業)、112年09月行政指導

(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商業處112年11月2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

鎖處理機制辦理)。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2年11月23日通報現場

肉品（豬肉）切割分裝後送環南市場66、67及37號攤位販售。本局已函請市場處確認態樣及

攤主與使用人關係再續處。)。 

2. 環河南路2段294號：商業處112年11月28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3.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2年11月28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2年11月2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5. 長順街99巷1號及長順街97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 

11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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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07月行政指導、112年09月行政指導。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商業處112年12月22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2年12月22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

制辦理。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6. 長順街99巷1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 

113年2月22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07月行政指導、112年09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

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

管。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

制辦理。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

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6. 長順街99巷1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1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

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113年3月28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7月行政指導、112年9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

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

管。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辦理

中。 

6. 長順街99巷1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

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113年4月19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7月行政指導、112年9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3月26

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3月26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

管。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商業處113年3月26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3年3月26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3月26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

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6. 長順街99巷1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

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113年5月29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400、402號：112年07月行政指導、112年09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5

月01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112年09月一階裁處，商業處113年03月26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

管。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商業處113年05月01日通報畜產品零售業，符合土管。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商業處113年05月01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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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辦理。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5月01日通報「其他」，本局函

請商業處確認態樣後續處。  

6. 長順街99巷1號：112年11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2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

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衛生局： 

112年10月26日：本局112年10月25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1月24日：本局112年11月21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本局112年12月13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9家次，經查有2家初查合

格、6家未營業，惟查「志銘豬品(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86號)」食材放置於地面，已於現場

請業者立即改善完成。 

113年1月26日：本局113年1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9家食品業者，經查4家未營業，5家現場食品衛生

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2月22日：本局113年2月20日至址查核案內9家食品業者，經查3家未營業，6家現場食品衛生

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3月28日：本局113年3月19日至址查核案內8家食品業者，經查4家未營業，4家現場食品衛生

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本局將持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4月19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新北市肉品市場，販售予民

眾。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現場販售予民眾。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113年3月19日查來源廠商為

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現場販售予民眾。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6. 長順街99巷1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7. 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8家次，經查有5家未營業，3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13年5月29日： 

1. 和平西路3段398號：本局113年4月30日至址查核，現場查有未立即出示食品從業人員體檢文

件等衛生缺失事項，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善完成，後經業者113年5月2日電

子郵件提供體檢文件；本局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2. 環河南路2段286號：本局113年4月30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新北市肉品市場，現場販售

予民眾，惟現場查有未戴工作帽、冷凍庫溫度不符規定及未立即出示食品從業人員體檢文件

等衛生缺失事項，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善完成，後經本局113年5月6日復

查，衛生缺失事項皆已改善；本局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3. 環河南路2段294號：本局113年4月30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現場販售予民眾，惟現場查有未戴工作帽及未立即出示食品從業人員體檢文件等衛生缺

失事項，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善完成，後經本局113年5月13日復查，衛生

缺失事項皆已改善；本局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4. 環河南路2段296號：本局113年4月30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現場販售予民眾，惟現場查有食材未離地、員工飲料未統一放置、未戴工作帽、冰箱食

材未覆蓋及未立即出示食品從業人員體檢文件等衛生缺失事項，已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令

業者限期改善完成，後經本局113年5月13日復查，衛生缺失事項皆已改善；本局5月16日至址

查核，現場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5. 環河南路2段250巷11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6. 長順街99巷1號：本局113年4月30日、5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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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局113年5月16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8家次，經查有4家未營業，2家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另2家為倉庫無營業。 

萬華分局： 

112年10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2年10月9日及12日派員前往查處，並責令行為人

移置清除，另案內部分店家業依法製單舉發，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2年11月24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2年11月11日及13日派員前往查處，並責令行為

人移置清除，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2年12月1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2年12月9日及12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舉發

有297張發單，勸導或責令清除有3佰多次。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

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1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3年1月6日及10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舉發有

136張罰單，勸導或責令清除有1佰多次以上。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

6-9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2月22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3年2月2日及17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舉發有

80-90張罰單。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定期違停(早上6-9點)、倒車入店(晚上7-

9點)及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3月28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3年3月4日及5日派員前往查處，將移動式道路障

礙責令清除，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

及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4月1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3年4月8日及9日派員前往查處，將移動式道路障

礙責令清除，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

及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5月2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華江派出所於113年4月27日及5月14日派員前往查處案址周邊違停

及占用道路，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違停(早上6-9點)、倒車入店(晚上7-9點)

及移動式障礙物部分將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環保局： 

112年10月26日：本隊10月10日及19日均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業者作業情形，現已無

遺留菜葉於路面，先前牛肉攤商亦有所改善，惟仍有部分民眾會將垃圾包棄置路口，均依法舉

發，本隊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環境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市場處主政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

潔。 

112年11月24日： 

1. 本案已將案址列管，皆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取締，迄至11月16日已取締2件民眾違規棄置垃圾

包，均已告發在案，未來將持續執行稽查取締告發，以維護市容整潔。 

2. 另本隊就案址常出現不明垃圾包部分，已派員增加清收頻率，以維護環境整潔。 

本局112年11月21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112年11月30日、12月6日、12月12日分別派員前往稽

查，稽查時皆未發現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以

維環境整潔。 

113年1月26日：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112年12月22日、113年1月3日、1月17日分別派員前往稽

查，稽查時皆未發現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以

維護環境整潔。 

113年2月22日：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113年2月7日、2月16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發現列

管業者有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惟2月7日巡查其它未列管業者時，於長順街105巷2號業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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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查獲業者未妥善收集肉沫，逕行排入側溝造成污染稽查人員當場製單告發並要求立即改

善。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以

維護環境整潔。 

113年3月28日：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113年3月17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發現列管業者有

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以

維護環境整潔 

113年4月19日：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113年4月12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發現列管業者有

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以

維護環境整潔。 

113年5月29日： 

1. 本案相關業者案址皆已列管，本局於113年5月16日派員前往稽查，稽查時未發現列管業者有

污染周遭環境等情事。 

2. 後續本局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污染情事時，將依法告發取締，決不寬貸，以

維護環境整潔。 

建管處： 

113年5月29日：本處將派員出席市場處辦理的聯合稽查，並於每月市容會報報告執行情形。 

 

1-3 

案號：1080802 提案單位：錦德里辦公處  

B 案由：有關整頓住宅區內違規從事蔬菜、肉品之業者，還民安寧潔

淨的生活環境。 

主席裁示： 

1. 請市場處賡續辦理聯合稽查。 

2. 請各權責單位執行稽查時依權責觀察現場的實際狀況，並確實紀錄。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錦德里（環河南路3段117號~119號）附表如下： 

稽查地點 稽查日期 稽查局處 稽查情形 

西園路2段

261巷1號 

6/13 
市場處 

大門深鎖。 

7/16 大門深鎖。 

6/13 

6/18 商業處 

6/13大門深鎖。 

6/18複查亦大門深鎖。 

7/16 大門深鎖 

6/13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7/12 

7/16 

本局113年7月12日及16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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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16 

環保局 

本隊6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

查，經查所列管之攤商蔬果作業情形，現能自主

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周邊環境稽查取締

工作仍持續進行，本月已依法舉發計有1件，為

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

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

體環境整潔。 

7/7 

7/16 

本隊7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稽

查，商家營業後均自主維護清掃未發現有汙染情

形。周邊環境稽查取締工作仍持續進行，為持續

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督導列管案址

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

體環境整潔 

6/13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7/16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6/5 

6/13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現場未發現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

查取締。 

7/1 

7/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舉

發1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都發局 

商業處113年05月01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

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商業處113年6月27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

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環河南路3

段117號

~119號 

6/13 

市場處 

已提供宣導單。 

7/15 已提供宣導單。 

8/15 已提供宣導單。 

9/13 已提供宣導單。 

  

  

  

6/13 

6/18 

商業處 

6/13大門深鎖 

6/18複查-應屬經營批發業 

7/16 經營蔬果批發業 

8/15 本處113年8月15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灃群物流

有限公司所營，已辦妥公司登記，符合商業法令

之規定，現場經營蔬果批發業。 

9/13 本處113年9月13日至該址稽查，該址為灃群物流

有限公司所營，已辦妥公司登記，符合商業法令

之規定，現場經營蔬果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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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衛生局 

現場未營業。 

7/12 

7/16 

本局113年7月12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為台北

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現場理貨後販售給環南

市場和新北三重批發市場不固定攤販，查有未廁

所張貼洗手標示衛生缺失事項，已請業者立即改

善完成；本局113年7月16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

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8/9 

8/16 

本局113年8月9日及16日至址查核，查來源廠商

為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現場理貨後販售

給環南市場和新北三重批發市場不固定攤及餐廳

(國軍英雄館、大倉桃花杯、大倉西廚），現場

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9/6 

9/13 

本局113年9月6日及13日至址查核，現場食品衛

生尚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10/15 本局113年10月15日，查來源廠商為台北農產運

銷股份有限公司，於現場理貨後販售給餐廳(肉

多多、圓山大飯店、美福、晶華酒店、福容大飯

店和中壢古華飯店)及中盤商(環南市場50號攤和

環南素食大批發)，現場食品衛生尚符合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6/7 

6/16 

環保局 

本隊6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

查，經查所列管之攤商蔬果作業情形，現能自主

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周邊環境稽查取締

工作仍持續進行，本月已依法舉發計有1件，為

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

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

體環境整潔。 

7/7 

7/16 

本隊7月7日及16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稽

查，商家營業後均自主維護清掃未發現有汙染情

形。周邊環境稽查取締工作仍持續進行，為持續

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督導列管案址

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

體環境整潔 

8/5 

8/14 

1. 案址處本隊於8月5日前往稽查，現場有發

現洋蔥殘葉及垃圾包2袋，本隊即開立舉

發通知單並告知另擇日再次前來稽查取

締。8月14日前往巡查，業者已於作業結

束後清理完畢。 

2. 本隊除配合聯合稽查外，另每月將不定期

前往巡檢2至3次，以維環境整潔。 

9/13 本局會同市場處至案址聯合稽查，商家營業

中，周遭無影響環境衛生之情事。 

10/15 本隊於113年10月15日上午7時30分派員前往環

河南路3段117號~119號稽查取締，現場店家暫

無發現有汙染環境情形，本隊提醒店家應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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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並於工作完成後清掃，以惟環境整

潔。 

  

  

6/13 

建管處 

俟商業處認定現場態樣後，再憑辦理。 

7/16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取

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請

「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8/15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取

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請

「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9/13 本案涉及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無建築法優先取

締之適用，現場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得免申請

「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 

  

  

  

6/5 

6/13 

萬華分局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現場未發現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

查取締。 

7/1 

7/10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舉

發17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8/2 

8/20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

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舉

發7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

締。 

9/13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針

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舉發

11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0/15 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針

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共計舉發

8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 

都發局 

- 

- 商業處113年6月24日通報蔬果批發業，本局辦理

中。 

- 尚在改善期內。商業處113年7月8日通報蔬果批

發業。 
- 113年7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還

在改善期內。商業處113年8月20日通報蔬果批 

發業。 

- 113年7月行政指導(第40組：農產品批發業)，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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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期內。商業處113年9月18日通報蔬果批發

業。 
  
  

  

◆ 案件歷程摘要： 

市場處： 

112年10月26日：本處於112年10月25日（錦德里與華江里）辦理聯合稽查。 

112年11月24日：本處於112年11月21日（錦德里與華江里）辦理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本處業於112年12月13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1月26日：經洽萬華區公所確認案址已遷移他處。 

113年2月22日：本處業於113年2月20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3月28日：本處業於113年3月19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4月19日：本處業於113年4月17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113年5月29日：本處業於113年5月16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 

商業處： 

112年10月26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2年10月25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查西

園路2段301號當日未排入行程，同路段261巷10號稽查時大門深鎖。 

112年11月24日：本局112年11月21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2年12月13日配合本市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

時大門深鎖。 

113年1月26日：無。 

113年2月22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2月20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大門

深鎖。 

113年3月28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3月19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大門

深鎖。 

113年4月19日：前述地址本處於113年4月17日配合市場處辦理之專案聯合稽查查察，稽查時大門

深鎖。 

113年5月29日：無。 

都發局： 

112年10月26日：有關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樓作為「蔬果批發業之倉庫」使用一案，已違反都市

計畫等相關規定，為確保建築物合法使用，倘文到次日起2個月後經稽查仍有違規之營業態樣情

事，將依都市計畫法裁處。 

112年11月24日： 

1. 西園路2段301號1樓：商業處112年9月6日通報大門深鎖，112年9月13日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

處理機制辦理。 

2. 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112年12月19日： 

1. 西園路2段301號1樓：商業處112年9月6日通報大門深鎖，112年9月13日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

處理機制辦理。 

2. 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2年11月28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

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113年1月26日： 

1. 西園路2段301號1樓：商業處112年9月6日通報大門深鎖，112年9月13日函商業處依大門深鎖

處理機制辦理。  

2. 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113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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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園路2段301號1樓：商業處112年9月6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

制辦理。  

2. 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 

113年3月28日：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2月23日通報大門深鎖，

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113年4月19日：西園路2段261巷10號：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3月26日通報大門深鎖，

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113年5月29日：112年10月行政指導，商業處113年05月01日通報大門深鎖，本局函請商業處依大

門深鎖處理機制辦理。 

衛生局： 

112年10月26日：本局112年10月25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1月24日：本局112年11月21日擬派員會同市場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本局112年12月13日至址查核「展蕊農產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61巷

10號)」，惟業者未營業，擬擇日再行稽查。 

113年1月26日：本次聯合稽查會勘名單未有該區業者。 

113年2月22日：本局113年2月20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1家次，經查未營業，本局將持

續配合聯合稽查，俾利該區業者落實食品衛生安全。 

113年3月28日：本局113年3月19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1家次，經查未營業。 

113年4月19日： 

1. 西園路2段261巷10號：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 

2. 本局113年4月17日至址查核案內場域食品業者共計1家次，經查未營業。 

113年5月29日： 

1. 西園路2段261巷10號：本局113年5月10日至址查核，現場未營業。展蕊農產有限公司未具日

期陳述意見書說明，該公司未在該址營業。 

2. 本次聯合稽查會勘名單未有該區業者。 

萬華分局： 

112年10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2年10月8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堆積雜

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2年11月24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2年11月7、14日及13、15日派員前往查處，現

場未發現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

取締。 

112年12月1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2年12月10日及12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

現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1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2年1月4日及9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堆

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2月22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2年2月10日及15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

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3月28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3年3月5日及14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堆

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3年4月1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3年4月9日及10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現堆

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關於

提供監視器影像以供取締行政違規，因不符法規及法院實務判決，爰不予提供。 

113年5月2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西園路派出所於113年4月30日及5月23日派員前往查處，現場未發

現堆積雜物或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環保局： 

112年10月26日：本隊10月10日及19日均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業者作業情形，現已無 

遺留菜葉於路面，先前雞肉攤商亦有所改善，惟仍有部分民眾會將垃圾包棄置路口，均依法舉 

發，本隊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環境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市場處主政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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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112年11月24日： 

1. 本隊依據公所主席裁示，除每月參予聯合稽查專案外,另每月均不定時派員前往案址相關路段

辦理稽查取締勤務，本月11月1日至11月19日止配合萬華專案垃圾包稽查舉發共計6件在案。 

2. 依指示本隊派員前往稽查取締血水排放事項，稽查業者已有所改善暫無查獲發現側溝有血水

汙染情況，惟本隊仍將持續前往稽查取締以維環境整潔。本局112年11月21日擬派員會同市場

處執行聯合稽查。 

112年12月19日：本隊除就聯合稽查部分加強取締外另針對里長所轉知環河南路三段沿線有民眾棄

置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之熱點，已派員前往站崗取締11月至12月10日止案址已開立7件違規舉發單，

本隊將持續列管及配合聯合稽查勤務，以維環境整潔。 

113年1月26日：本隊於112年1月6日及17日除就聯合稽查部份加強取締外，另針對里長所轉知環河

南路三段沿線有民眾棄置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之熱點，已派員前往站崗取締截至1月23日止案址已開

立7件違規棄置垃圾包舉發單，本隊將持續列管及配合聯合稽查勤務，以維環境整潔。 

113年2月22日：本隊於112年2月2日及8日除就聯合稽查部份加強取締外，另針對里長所轉知環河

南路三段沿線有民眾棄置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之熱點，已派員前往站崗取締截至2月19日止案址已開

立3件違規棄置垃圾包舉發單，另查溝暫無查到血水，本隊將持續列管及配合聯合稽查勤務，以維

環境整潔。 

113年3月28日：本隊3月18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形，有少

數業主騎樓偶有將菜渣遺留於路面，本隊已開立勸導通知單,夜間案址處仍有少數違規民眾隨意將

家戶垃圾丟棄於周邊，本隊本月已依法舉發計有7件，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

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113年4月19日： 

本隊4月8日及15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倉儲作業情形，均能自主於工

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僅有少數業主清掃騎樓時有菜渣清洗至側溝已開立勸導通知單,夜間案址

處仍有少數違規民眾隨意將家戶垃圾丟棄於周邊，本隊本月已依法舉發計有2件，為持續配合專案

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113年5月29日：本隊5月8日及12日晨間派員前往所列管之案址巡查，經查所列管之攤商肉品作業

情形，現能自主於工作完成後自主維護清掃，周邊環境稽查取締工作仍持續進行，本月已依法舉

發計有4件，為持續配合專案稽查工作，仍會持續加強列管案址清潔，且不定時派員巡查並配合聯

合稽查以維整體環境整潔。 

建管處： 

113年5月29日：本處將派員出席市場處辦理的聯合稽查，並於每月市容會報報告執行情形。 

 

2 

案號：1110113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本年度完成環河南路2段250巷(自28弄至42弄)北側人行

道及環河南路2段202巷南側人行道鋪面更新，環河南路2段250巷28弄納入114年度預算辦理。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2年1月19日、112年2月22日：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華江國小）北側人行道鋪面更

新，本處將在112年9月底前完工。 

112年3月30日：本案修改為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的人行道鋪面更新優先辦理，並將250巷北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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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鋪面更新延後辦理。 

112年4月26日：本處依112年3月30日市容會報紀錄辦理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人行道鋪面更 

新案，今年（112年）內無環河南路2段250巷北側人行道鋪面更新工程計畫。 

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人行道鋪面更新，本處預計於112年5月份設計規劃，7月初動

工，於9月初完工。 

112年5月25日、112年6月29日、112年7月27日：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人行道鋪面更 

新，本處業於112年5月份設計規劃，預計7月初動工，9月初完工。 

112年8月30日：有關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人行道鋪面更新，本處已於7月初動工，業於8月

19日完工。 

112年9月28日：本案之地磚已改善完成。 

112年10月26日：本案之地磚已完竣。由新工處主責維護管理事宜。原則上承商報完工後，如有行

人受傷則由承商或國賠處理。 

112年11月24日：本案之地磚已完竣。由新工處主責維護管理事宜。原則上承商報完工後，如有行

人受傷則由承商或國賠處理。本案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另外3側已錄案辦理。 

112年12月19日：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一事，已錄案納入113年度人行道改善計畫分階段續

辦。 

113年1月26日：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一事，本處預計113年3月底辦理設計前會勘。 

113年2月22日：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一事，經協調112年已先行更新完成環河南路2段250

巷42弄人行道，預計113年2月21日辦理設計前會勘，並配合學校期程預計113年暑假期間進場施作

環河南路2段250巷人行道及華江國小東北側(華江8號公園對側)人行道。 

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19日、113年5月29日：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一事，經協調112年

已先行更新完成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人行道，已於113年2月21日辦理設計前會勘，並配合學校期

程預計113年暑假期間（7月份）進場施作環河南路2段250巷人行道及華江國小東北側(華江8號公園

對側)人行道。 

113年6月27日、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7日、113年9月26日：有關華江國小周圍人行道更新，預

計113年7月1日施工，113年8月29日完工。 

華江里辦公處： 

112年3月30日：因過年期間，有長輩在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的人行道跌倒住院，就安全考量，

請優先辦理此段的人行道鋪面更新。 

112年4月26日：112年度內有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人行道鋪面更新工程計畫，無環河南路2段250

巷北側人行道鋪面更新計畫。 

水利處： 

112年1月19日、112年2月22日：本案無本處應辦事項，後續已由新工處錄案辦理，故本案建請解

除本處列管。 

 

3 

案號：1110901 提案單位：華江里辦公處 

B 
案由：環河南路2段278號前分隔島綠美化。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本案環河南路2段278號前分隔島綠美化，113年10月17日開工，預計113年12月下旬完工。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2年1月19日、112年2月22日、112年3月30日、112年4月26日：有關環河南路2段西側槽化島人行

道更新工務，本處業已納入112年6月底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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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25日、112年6月29日：有關環河南路2段西側槽化島（含子分隔島）人行道更新工務，本

處業已納入112年7月開始施工，預計112年9月底前完峻。 

112年7月27日：環河南路二段280巷槽化島改善須配合交工處新路型規劃，屆時再配合新路型辦理

規劃設計。 

112年8月30日：本處依平面示意圖規劃調整案址人行道及環河南路中央分隔島。 

112年9月28日：本處預計10月2日辦理會勘。 

112年10月26日：有關環河南路2段278號前分隔島綠美化案已於112年10月2日辦理設計前會勘。 

1. 請交通管制工程處依現況協調、修正案址相關路型與斷面圖說，經里辦公處確認後移送本處續

辦。 

2. 案址由都市發展局設置之既有行人座椅及裝置藝術，經里辦公處同意後全數拆除。 

112年11月24日、112年12月19日：本處已請設計廠商辦理設計會勘。預計113年5月開工，113年7月

竣工。 

113年1月26日：本案本處預計113年5月份辦理施工前會勘，113年7月份竣工。 

113年2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19日：本處預計113年5月份辦理施工前會勘並邀集綠堤里

里長，後將盡速安排進場施作，預計7月份完成。 

113年5月29日：原預訂5月辦理施工前會勘。因此地點與市長有約，案號11303，案由:設置本里街

口意象裝置藝術，同一地點，經洽里長，兩案併案辦理，預定5月下旬邀集里長、公園處及交工處

等相關單位至現勘研商設計事宜。 

113年6月27日：環河南路2段278號前分隔島綠美化，與市長有約，案號11303，案由:設置本里街口

意象裝置藝術，併案辦理，與里長持續研商設計事宜，預定7月份定案。 

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7日：本處於113年7月19日邀集里長與設計顧問公司現場研商，槽化島公

共藝術已完成設計。後續辦理施工事宜，預計113年12月31日前完工。 

113年9月26日：本處就槽化島公共藝術已完成設計，預計113年9月30日施工，預計113年12月31日

前完工。 

交工處：本案經新工處會勘後，尚無本處應辦事項，惠請解除列管。 

112年6月29日：環河南路二段280巷槽化島改善須配合交工處新路型規劃，屆時再配合新路型辦理

規劃設計。 

112年7月27日：本處刻正辦理新路形規劃事宜。下週前辦理會勘再確認路形規劃。 

112年8月30日：本處業於112年8月14日函送會勘紀錄及平面示意圖，請新工處依平面示意圖規劃調

整案址人行道及環河南路中央分隔島。 

112年9月28日：本處業於112年8月14日函送會勘紀錄及平面示意圖予新工處，尚無本處應辦事項，

建請解除列管。 

112年11月24日：本處業於112年10月26日洽里長同意平面示意圖及道路斷面圖，並於112年11月6日

函送上述圖說予新工處辦理後續，建請解除列管。 

112年12月19日、113年1月26日、113年2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19日、113年5月29日、

113年6月27日、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7日：本處後續配合出席相關設計及施工前會勘。 
 

4 

案號：1121001 提案單位：和平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妥處西藏路艋舺大道交叉口華翠橋下，環境髒

亂影響市容。 

說明 
西藏路艋舺大道交叉口華翠橋下，攤販、攤車、籃子、遊民物品、腳踏車

等，環境髒亂影響市容，建請權責相關單位盡速處理。 

主席裁示： 

1. 有牌廢棄機車及攤車，請萬華分局張貼認領公告及拍照存證。 

2. 無牌廢棄機車、腳踏車，請萬華區清潔隊張貼認領公告及拍照存證。  

3. 法定公告期限屆滿尚未領回之廢棄機車、腳踏車及攤車，請清潔隊協助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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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有、無牌廢棄車處理規定辦理。 

4. 嗣後請萬華分局及清潔隊定期巡查，凡發現有攤車、廢棄物及廢棄車之情

形，即依前揭處理作法辦理，並每月會報執行情形。 

5. 請清潔隊協助維護該案址環境清潔。 

6. 請新工處於113年11月1日前彙整相關單位華翠橋下空間環境具體之維管計畫

提送和平里辦公處。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環保局： 

1. 本局分別於113年10月7、13、18日派員前往打掃檢拾。 

2. 後續仍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清掃，以維市容整潔。 

萬華分局：本案續責由轄區大理街派出所依市容會報張貼認領公告並拍照存證，本月共計張貼4

件。 

新工處：上揭新工處已完成花台拆除及劃機車停車格，並設立告示牌，且於113年11月1日前提出

維管計畫向里長說明。 

◆ 案件歷程摘要： 

臺灣鐵路管理局： 

112年10月26日：本案比照104年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議紀錄辦理，由警察局與環保局每3個月 

定期清理，並檢討執行成效。 

112年11月24日：經查本案範圍依行政院80年7月核定萬華－板橋專案細部規劃財務研究期末報

告，6.2.5新生地載明：「萬華至板橋南雅路的原鐵路線地面土地，作為快速幹道外..」。該快速 

道路及路橋現為北市府負責維管，而橋下空間屬快速道路土地使用範圍，應請北市府負責維護管

理。 

環保局： 

112年10月26日： 

1. 本案址揭華翠橋下空間，經查係本府工務局新工處養護工程隊所權管。 

2. 案址本府新工處已發會勘通知本隊與會，後續俟會勘結論界定責任區域與工作內容後，配合 

辦理後續維護清潔作業相關事宜 

112年11月24日： 

1. 本案已將案址列管，將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取締告發，另就出現不明垃圾包部分，已派員增

加清收頻率，以維護環境整潔。 

2. 關於案址廢棄機車、腳踏車部分，將持續派員前往張貼認領公告及拍照存證作業，俟法定清

理限期屆滿，若無車主來電撤案或主張權利，本隊將予以拖吊處理。 

112年12月19日： 

1. 本局於11月29日派員前往查察，稽查時案址共計18台腳踏車，車體外觀鏽蝕、破損，明顯失

去原效用，本局於稽查當日查報為廢棄腳踏車，並於車體明顯處張貼清理公告，限期12月6日

前自行移除，復於12月7日本局派員前往複查，當日拖吊移除完成。 

2. 本局於112年11月29日派員前往稽查，現場4輛無牌廢棄機車當日即查報為廢棄車輛，並於車

體明顯處張貼清理公告，並依規定限期12月6日前要求車主自行清理或移置他處；復於12月7

日本局派員前往複查，稽查時現場未發現先前4輛無牌廢棄機車。 

3. 本局將持續與新工處溝通，期能設法規劃清運前的過渡空間，作為待領回物品之暫放區域。 

4. 本案已予列管，後續轄區萬華區清潔隊大理分隊將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案址處有廢

棄車輛，將依規定查報並於車體明顯處張貼清理公告，後依規定限期要求車主自行清理或移

置他處，以維護市容整。 

113年1月26日： 

1. 本局於12月15日7時許派員前往案址執行清收11時許完成，總計動員18員3台車次，並將疑為

有主物移置於站存區內，公告限期12月28日前自行移除。本局復於112年12月29日9時許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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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查察，稽查時仍有部分物品堆置於暫置區內，轄區清潔隊旋即派員前往清收，並於11時

許完成作業。 

2. 本案已予列管，後續將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案址處有廢棄車輛、堆置廢棄物等，將

依規定查報與清理，並將派員不定時站崗取締違規棄置行為，以維護市容整潔。 

113年2月22日：本案案址本局列管中，轄區清潔隊定期派員前往打掃檢拾，並配合和平里志工維

護環境整潔。後續仍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查，倘發現案址處有廢棄車輛、堆置廢棄物等，將

依規定查報與清理，並將派員不定時站崗取締違規棄置行為，以維護市容整潔。 

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19日、113年5月29日、113年6月27日：本案案址本局列管中，轄區清潔

隊定期派員前往打掃檢拾，並配合和平里志工維護環境整潔。後續仍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稽

查，以維護市容整潔。 

113年7月31日： 

1. 本案案址本局列管中，清潔隊分別7/4、7/9、7/19派員前往打掃檢拾，另配合和平里志工維

護環境清潔。 

2. 另7/17會同轄區派出所至案址將橋下堆置之物品移至暫存區。 

3. 後續仍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清掃，以維市容整潔。  

113年8月27日： 

1. 本案案址本局列管中，轄區清潔隊於8/4、8/15派員前往打掃檢拾。 

2. 另8/14會同轄區派出所至案址將橋下堆置之物品移至暫存區。 

3. 後續仍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清掃，以維市容整潔。 

113年9月26日： 

1. 本局分別於113年9月1、13、16日派員前往打掃檢拾，另於113年9月5日會同里內志工至案址

清掃維護，113年9月18日會同里幹事及轄區派出所至案址清理雜物。 

2. 後續仍將持續不定期派員前往清掃，以維市容整潔。 

萬華分局： 

112年10月26日：本案經查案址非屬道路範圍，爰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適用，建請由土地權

管機關處理 

112年11月24日：本案業責由轄區大理街派出所於112年11月13日派員前往查處，並會同環保局清

潔隊依廢棄物法令清除，惟案址多有違規復發情事，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持續查處並清除。 

112年12月19日、113年1月26日、113年2月22日、113年3月28日、113年4月19日、113年5月29日、

113年6月27日：本案續責由轄區大理街派出所依市容會報張貼認領公告並拍照存證。 

113年7月31日：本案續責由轄區大理街派出所依市容會報張貼認領公告並拍照存證，本月共計張

貼18件。  

113年8月27日：本案續責由轄區大理街派出所依市容會報張貼認領公告並拍照存證，本月共計張

貼19件。 

113年9月26日：本案續責由轄區大理街派出所依市容會報張貼認領公告並拍照存證，本月共計張

貼18件。 

新工處： 

112年10月26日：旨案經查詢臺北市地理資訊 e點通圖資系統，華翠橋下空間係屬鐵路用地，非本

處維管都市計畫道路範圍，有關橋下空間環境髒亂影響市容部分，應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

理改善，同函副請土地管理機關卓處逕復。 

112年12月19日：本處已於12月14日上午9時30分邀集里長規劃出運前的過渡空間，作為待領回物

品之暫放區域。後續比照104年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議紀錄辦理，由警察局與環保局定期清理。 

113年1月26日、113年2月22日：本處已規劃清運前的過渡空間預為待領回物品之暫放區域。 

113年3月28日：旨案經查詢臺北市地理資訊 e 點通圖資系統，華翠橋下空間係屬鐵路用地，非本

處維管都市計畫道路範圍。本案比照104年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議紀錄，由警察局與環保局定期

清理。 

113年4月19日：旨案新工處主政將於113年4月25日前邀集臺鐵公司及相關機關等，研商華翠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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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下空間委託代管及維管分工權責等事宜。 

113年5月29日：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5日鐵工地字第1130011124號函復本市萬 

華區公所113年3月12日北市萬民字第1136005297號函說明二末段（略以）：「……橋下空間屬快速 

道路土地使用範圍，應請貴府負責維護管理。」案，經新工處邀集各機關單位現場會勘暸解各單 

位意見，後續由新工處綜簽本案維護權責。 

113年6月27日：由本處綜簽本案維護權責。 

113年7月31日： 

1. 本處依市長指裁示上陳工務局後依序會辦相關局、處，目前均積極協助配合辦理，與本處前

次召集各相關單位研商後會勘決議事項無異，目前進度上陳至市長。 

2. 有關街友部分，業經社會局同意協助。明天會請我們長官一起前去了解。 

113年8月27日： 

1. 本處業於113年7月10日就華翠大橋下層空間維護管理權責，擬定「華翠大橋下層空間各項維

護管理權責分配表」專簽市府，並奉市長於113年8月2日核定。 

2. 本處另將依市長核定之權責分工於113年9月底前邀集各有關單位及里長等辦理現場會勘，以

協調後續分工執行事宜。 

113年9月26日：本處於113年9月24日會勘結論為花台移除及公告設置。 
 

5 

案號：1121001 提案單位：興德里辦公處 

B 
案由：萬大路493巷14號店家路霸，常態性利用菜籃、棧板甚至電動

拖板車占用騎樓、溝蓋及馬路，環境髒亂影響市容及用路人

權益。 

主席裁示： 

1. 請萬華分局賡續增加巡邏密度。 

2. 請清潔隊就案址環境衛生部分，加強巡查及勸導。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萬華分局：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7月份共計舉發交通違規2件，本分局續

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 案件歷程摘要： 

萬華分局： 

112年11月24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2年11月7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舉發，本

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112年12月19日： 

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2年12月12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舉發，本分局續責由轄區

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並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1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1月4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舉發，本分

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並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2月22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2月17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本分局

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並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3月28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3月5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本分局續

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並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4月19日：本案本分局業於113年4月10日派員前往查處，並依法製單；另持續責由轄區東園

街派出所加強巡查、增加巡邏密度，並定期派員取締。 

113年5月29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5月3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本分局續

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並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113年6月27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於113年6月7日派員前往查處，依法製單，本分局續

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並定期派員巡查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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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7月31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7月份共計舉發交通違規21件。 

113年8月27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街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8月份共計舉發交通違規15件。 

113年9月26日：本案業責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於派員前往查處，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

情事，共計舉發5件，本分局續責由轄區派出所加強巡查取締。 

 

6 

案號：1130304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B 案由：興寧街46號至64之2號巷道內柏油路面重新刨鋪。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本處已列入113年度預算辦理，預計114年上半年完成。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3年3月28日：本案已列入113年度預算辦理。 

113年4月19日、113年5月29日、113年6月27日：本處會前已與里長溝通，里長同意，因施工能量

有限，已列入113年度預算辦理，預計114年上半年完成。 

 

7 

案號：1130601 提案單位：福星里辦公處 

B 
案由：福星公園美化及設施改善案。 

主席裁示： 

請公園處向里長說明福星公園相關景觀美化及設施完竣改善情形。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本處就福星公園相關景觀美化及設施改善，本所已入案預約工程辦理依預定期程內改

善，業於113年10月8日完竣。 

◆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 

113年6月27日、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7日、113年9月26日：本處就福星公園相關景觀美化及

設施改善，預計於113年10月30日前完竣。 

 

8 

案號：1130602 提案單位：柳鄉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桂林路246巷分隔島的喬灌木全面更換為中低矮灌木，

以維護行車安全。 

主席裁示： 

1. 請新工處依柳鄉里辦公處意見再修復路緣石缺失。 

2. 請公園處於113年11月30日前完成案址分隔島植栽更換。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因該路段分隔島土層下方埋有大量垃圾，增加施工難度，本處將儘量翻整土層清出垃

圾，以避免影響植栽生長，預計於113年11月底前完成補植灌木。 

新工處：本案已於113年10月8日完工路緣石修復。 

◆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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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6月27日：本處預計於113年7月30日前完成植栽清除。 

113年7月31日：本處預計於113年8月15日前完成植栽清除。 

113年8月27日：本案因居民多方陳情建議，本處於113年8月19日與里長確認施作方式後，桂林路

246巷（環河南路2段130巷至和平西路3段309巷15弄間分隔島）自然孳息之茄苳樹木保留，另茄苳

樹木有株距不足6公尺部分擇優保留；保留之茄苳樹於工程時，一併適度修剪，以免影響公安。本

處刻正辦理本案植栽清除，預計於113年8月份底完成清除作業。 

113年9月26日：本處已於113年8月27日清除茄苳樹以外之植栽，並通知新工處，後續俟新工處緣

石更新後，再由本處辦理植栽補植工程。 

新工處： 

113年6月27日、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7日：已於113年4月11日辦理設計前會勘，113年6月13

日辦理施工前會勘，預計於113年8月15日開工，將依期程於113年11月30日前更新完成。 

113年9月26日：本處將於公園處植栽移除完成後施作，已於113年9月14日開工，預計113年10月8

日完工。 
 

9 

案號：1130603 提案單位：頂碩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頂碩里全域電線桿地下化，以維護居住安全、環境品質

及市容觀瞻。 

主席裁示： 

1. 請台電公司就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下地優先辦理施作。  

2. 頂碩里轄其餘路段請台電公司滾動評估，檢討里轄內架空纜線可地下化路段，

或架空變電箱整併及電桿、支線桿減桿可行性後，積極辦理後續設計作業。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台電公司： 

1. 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下地案，目前進度工務段管路施工中。 

2. 頂碩里轄內其餘桿線下地部分，於會中表示需視上述2處施工狀況及引上管附掛同意書取得之

情況後，再配合辦理後續設計作業事宜。 

道管中心：有關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地下化案，台電公司已分別於113年（下

同）7月1日至7月10、7月22日至7月25日、8月12日至8月15日及9月19日至9月20日進場施工，因尚

有管路未完成，預計於10月30日至10月31日再施工（許可證號：113002424）。 

◆ 案件歷程摘要： 

台電公司： 

113年6月27日： 

1. 6月17日至6月20日已完成提升人手孔作業，預計6月24日後施作通管作業，確認既設地下管線

情況。 

2. 6月17日已取得道管核發路證，預定施工日期7月1日~7月10日。 

3. 6月20日致電里長詢問住戶引上管設置同意書取得狀況，里長表示尚在溝通中，請本處再提供

一次引上管設置住戶名單。 

4.本處將依核發路證時間安排進場施工，惟相關引上管設置位置，請里長協助取得住戶同意，俾

利後續電桿下地作業。 

5.經本處評估艋舺大道120巷至120巷13弄口、艋舺大道168巷等2處電桿地下化較為可行，惟電桿

地下化工程涉及管路埋設及用戶引上管施工等問題，有可能因部份位置施工遭遇困難造成整體工

程延宕，不確定因素及工程影響層面大，需視艋舺大道120巷38弄(4 處共5根)與興寧街1~9號前(3

處共3根)等總共8根電桿下地施工情況後，再請里辦公處協助辦理會勘尋覓變壓器設置地點。 

113年7月31日、113年8月27日、113年9月26日：： 

3. 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下地案，目前進度工務段管路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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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頂碩里轄內其餘桿線下地部分，於會中表示需視上述2處施工狀況及引上管附掛同意書取得之

情況後，再配合辦理後續設計作業事宜。 

道管中心： 

113年6月27日：有關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地下化案，台電公司已於日前完成挖掘

整合公告，並於6月11日送件申請路證（受理編號：11303346），預計於7月1日至7月10日辦理地下

管路埋設施工。 

113年7月31日：有關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地下化案，台電公司已於7月1日至7月

10日辦理地下管路埋設施工，尚未埋設完成，因颱風因，路證已核准延期於8月12日至8月15日施

工。 

113年8月27日：有關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地下化案，台電公司已於7月1日至7月

10日進場辦理地下管路埋設施工，因尚未完成延至7月22日至7月25日，後遇凱米颱風，已再延期

於8月12日至8月15日施工，目前尚在辦理地下管路施工中（許可證號：113002424）。 

113年9月26日：有關艋舺大道120巷38弄及興寧街部分電桿地下化案，台電公司已分別於113年

（下同）7月1日至7月10、7月22日至7月25日、8月12日至8月15日進場施工，因尚有管路未完成，

預計於9月19日至9月20日再施工（許可證號：113002424）。 

新工處：本案無本處應辦事項，本處已於5月8日取得解列同意書，里長同意解除本處列管。 

 

10 

案號：1130604 提案單位：新安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賡續辦理中華路二段416巷南側人行道更新及拓寬案。 

主席裁示： 

1. 請新工處發函新安里辦公處知悉，案前經113年「市長與里長有約」區級會前會

決議旨案由新工處納入114年度上半年預算辦理，並於市容會報追蹤列管。 

2. 本案請新工處依交工處拓寬人行道路型先行規劃，納入114年度上半年預算辦

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本處業於113年8月22日北市工新管字第1133077306號函知新安里辦公處就中華路二段416

巷南側人行道更新及拓寬，納入114年度上半年預算辦理。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3年6月27日、113年7月31日：本處就中華路二段416巷南側人行道更新及拓寬，納入114年度上

半年預算辦理。 

交工處： 

113年6月27日：本處業於113年4月11日辦理現勘並提供路型圖說予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後續

配合出席相關設計及施工前會勘。 

停管處： 

113年6月27日：本處將配合新工處人行道更新及拓寬工程時，一併調整或取消路邊停車格位。 

水利處： 

113年6月27日：本案人行道拓寬工程，若涉及排水改道等相關審查事宜，本處將協助配合相關審

查作業。 
 

11 

案號：1130606 提案單位：福星里辦公處 

B 
案由：福星區民活動中心外牆修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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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本案由萬華區公所列民政局「114年度區民活動中心及公民會館修繕工程」申請整 

修經費辦理修繕，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申報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以 

利整修工程遂行。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萬華區公所：本所業於113年7月18日會同里長及建築師會勘研議福星區民活動外牆修繕，會後廠

商估價修繕費用約180萬，目前陳核中。本所列入民政局「114年度區民活動中心及公民會館修繕

工程」申請整修經費。 

◆ 案件歷程摘要： 

萬華區公所： 

113年6月27日： 

1. 有關福星區民活動中心外牆修繕一案，本所將提列至民政局「114年度區民活動中心及公民會

館修繕工程」申請整修經費辦理修繕，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申報古蹟修復及再利

用計畫，以利整修工程遂行。 

2. 另本所於113年4月17日會同建築師會勘，其後續提供初步估價資訊，以利未來執行。 

文化局： 福星區民活動中心為本市歷史建築「西寧南路14-3號店屋」，其修復依古蹟修復及再利

用辦法第19條準用第2條，應辦理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惟若有緊急搶修需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條可提送緊急搶修計畫過局審查。本案前於113年4月12日「市長與里長有約」區級會前會上，

與福星里里長及萬華區公所溝通，後續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由萬華區公所編列預算辦理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 
 

12 

案號：1130607 提案單位：糖廍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糖廍文化園區「糖廍Ｃ倉」公廁更新改建及Ｄ倉閒置空

間提供作為社區的交誼空間。 

主席裁示： 

請文化局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文化局： 本案原預計113年10月25日完成，因下雨延宕工期，預計於113年11月中旬前完峻。 

◆ 案件歷程摘要： 

文化局： 

113年6月27日：糖廍文化園區 D倉旁公廁外觀維護改善一案，本局預計113年7月1日與糖廍里辦公

處葉里長辦理會勘，研商後續相關事宜。  

113年7月31日：有關糖廍文化園區 D倉旁公廁外觀維護改善一案，已如期於113年7月1日辦理會

勘，後續將於113年8月15日進行2次會勘以確認公廁外觀改善方案後，預計於113年8月底完竣。 

113年8月27日：有關糖廍文化園區 D倉旁公廁外觀維護改善一案，業於8/9和里長完成第2次會勘，

並辦理相關採購中，預計113年9月中旬完成施作。 

113年9月26日：本案廠商將於113年9月24日(二)進場施作執行，預計10個工作天完成。 

 

13 

案號：1130608 提案單位：糖廍里辦公處、綠堤里辦公處 

B 案由：大理街160巷23弄1號及160巷26弄2號間街廓交岔路口設置交

通號誌燈，以保障行人及學生通學安全。。 

主席裁示： 

1. 請交工處發函糖廍里辦公處及綠堤辦公處知悉，案前經113年「市長與里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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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區級會前會決議旨案由交工處納入114年度工程案辦理，並於市容會報追蹤

列管。 

2. 請交工處依期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交工處：本處業於113年8月14日北市交工規字第1133050083號函知糖廍里辦公處、綠堤里辦公處

就大理街160巷23弄1號及160巷26弄2號間街廓交岔路口設置交通號誌，已納入114年度工程案辦

理。 

◆ 案件歷程摘要： 

交工處： 

113年6月27日：本處業於113年4月24日邀集當地里長及相關單位會勘，將儘速調查交通流量及分

析肇事資料，並於6月底前完成評估增設交通號誌可行性，已納入114年度辦理。 

113年7月31日：本處業於113年7月1日函復里辦公處，將於該路口設置交通號誌，並已納入114年

度工程案辦理。 

 

14 

案號：1130609 提案單位：新起里辦公處 

B 案由：本里隆昌街99號住戶所種樹木蔓延至巷道，嚴重影響道路安

全及公共環境，建請公權力處理。 

主席裁示：  

因正值防汛期及颱風季節，本案請公燈處持續追蹤私樹所有權人改善情形。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公燈處：本案已多次張貼公告或電話聯絡私樹所有權人，並要求所有權人修剪上方枝葉，因枝葉

未低垂影響車輛通行，且為私人產權，又所有權人承諾自行修剪，本處預計113年10月底前完成協

調督促所有權人修剪上方突出枝葉。 

◆ 案件歷程摘要： 

萬華區公所：本所業於113年7月10日會勘結論為本案址私人所有樹木蔓延至道路，已嚴重遮蔽路

燈，影響行車及行人安全，涉及公共安全問題。會勘時經與會人員多次敲門，樹木所有權人均未

回應，爰請公燈處依行政執行法強制執行。強制執行過程請萬華分局派員維持秩序。 

公燈處： 

113年7月31日：本處原定於113年7月19日依法強制執行影響公安樹木修剪工程，於7月17日至案址

張貼公告時，私樹所有權人出面表示將於2周內自行維護改善，故本處預計113年8月2日再至現場

勘查所有權人依限改善情形，若仍有影響公安部分枝葉，將於113年8月底前依法強制執行。 

113年8月27日：本處經張貼公告勸導限期改善並與住戶多次協調，私樹所有權人表示將於8月18日

前自行修剪改善；本處於8月19日現場勘查，現況私有樹木枝葉未低垂影響行人及機車通行，遮擋

路燈光原部分，亦已自行修剪改善。 

113年9月26日：經查案址私樹現況已未影響車輛通行及遮擋路燈光源，依法須立即有影響公安枝

葉方得進行排除，故本處在強制執行上較難有法源依據；惟本處已再次張貼公告，預計10月4日前

查察修剪情形。 
 

15 

案號：1130610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B 案由：本里莒光路222號前人行道路寬釋疑案。 

主席裁示： 

請公園處依期程於113年10月底前完成樹木移植事宜。 

權責機關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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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因樹木株數較多，目前已安排於113年10月底前移植完成。 

◆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 

113年8月27日：本案將納入本處114年綠化工程，預計114年6月底前移植莒光路222號前5株小葉欖

仁。本案為行人使用安全考量，本處再研議移植樹木辦理期程。 

113年9月26日：因樹木株數較多，目前已安排於113年10月底前移植完成。 

新工處： 

113年7月31日：本案於113年7月23日邀集當地里辦公處、公園處、交通管制工程處與停管處等相

關單位至現場會勘研商釋疑。 

113年8月27日：113年7月23日會勘結論經現場會勘研商，莒光路222號前人行道寬度2.1公尺，人

行通行淨寬未達0.9公尺，請公園處評估移植樹木後，通知新工處封閉樹穴。 
 

 

16 

案號：1130612 提案單位：興德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盡速妥處富民路145巷15弄7號1樓囤積戶持續

囤積行為，無法斷根，造成該棟公寓其他住戶不滿及不安。 

 

 主席裁示：  

1. 請建管處依權責逕為卓處後續事宜。 

2. 爾後接獲民眾因案址囤積致環境惡臭通報事宜，請建管處再會同環保局，進行

清除。 

3. 請建管處違建查報科派單位主管出席113年11月份市容會報說明案址違建查報事

宜。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建管處：本處業於113年10月8日對違規行為人進行8萬元罰鍰裁處並限期改善。另本處將於113年

10月28日派員進行複查後依法續處。 

◆ 案件歷程摘要： 

建管處： 

113年6月27日：有關富民路145巷15弄7號1樓鐵門及其門內空間屬性疑義，本處已收到囤積者家屬

陳述意見。本處預計113年7月3日前函詢地政事務所釐清，俾利後續處置。 

113年7月31日： 

1. 本處113年7月4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36031816號函及113年7月16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36033485

號函請地政事務所提供旨揭地址建築物與座落土地之相對位置圖。 

2. 本處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略以就案址住戶於樓梯間設置鐵門認定為違建，

掣製行政處分進行裁處。 

113年8月27日：本處業於113年8月7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就案址住戶於樓梯間

設置鐵門認定為違建，函發行政處分進行4萬元罰鍰裁處。本案目前進入訴願行政程序中。 

113年9月26日：本案前於113年8月7日裁處4萬元整在案，惟本處於113年9月19日派員複查，違規

樣態仍未改善，故將依法續處8萬元整。 

 

 

17 

案號：1130702 提案單位：錦德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辦理環河南路三段117號至161號人行道更新。 

主席裁示： 

請新工處依期程辦理。 

權責機關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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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本路段人行道更新一節，本處將納入114年度預算辦理。 
 

18 

案號：1130801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協助改善公一簡易公園環境。 

說明 

公一簡易公園改善事項如下: 

1.抿石子階梯過滑易致人跌倒。 

2.多處地磚破損、脫落，建請以水泥鋪平。 

3.矮灌木樹穴導致周圍地磚隆起，建請填平樹穴。 

4.雨水溝蓋位移建請移除。 

5.鐵欄杆已生鏽脆化須修復。 

主席裁示：  

本案請公園處辦理現場會勘以評估修繕事宜。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本案非屬本處維管計畫道路範圍。 

◆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 

113年8月27日：有關抿石子階梯，本處將於1-2周內至現場清洗。 

113年9月26日：經查公一簡易公園本處無代管，僅負責園區清潔，抿石子階梯部分本處將依期程

辦理清洗(已於113年9月18日清洗完成)，其它說明事項仍請權管單位萬華區公所辦理修繕。 

 

19 

案號：1130802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A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協助刨鋪西園路2段13巷內路面 

說明 
本里西園路2段13巷3之3號至5弄7號前路面有多處高低不平、龜裂，建請

權責單位協助刨鋪改善，以維護市民用路安全。 

主席裁示： 

本案業已完峻道路復舊工程，依里長意見同意解除列管。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本案自來水公司已完成案址復舊工程。 

◆ 案件歷程摘要： 

新工處： 

113年9月26日：有關西園路2段13巷5弄巷道路面破損案，新工處已於113年9月5日派員巡查及修

繕，另該巷道係自來水公司辦理汰管工程工區範圍，後續由自來水公司辦理道路復舊於113年10月

15日前完工。 

 

20 

案號：1130901 提案單位：壽德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妥處長泰街12號住戶長期利用公寓牆邊及騎樓

囤積資源回收物、雜物及垃圾，致環境髒亂惡臭及危害公共安全。 

說明 
案址囤積戶長期利用該棟公寓牆邊及騎樓囤積資源回收物、雜物及垃

圾，造成環境髒亂惡臭並有公共安全之虞，該棟建物多數住戶表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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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安，經多次通報，權責機關建管處於113年7月26日、13日及113年8

月28日偕同環保局清潔隊、警察分局派出所到場強制清除，惟每次清除

後，囤積戶仍故態復萌、我行我素繼續囤積，目前無法有效斷根改善。 

 

主席裁示： 

1. 請萬華分局及環保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廢棄物清理法加強巡查及查

處。 

2. 請環保局就噪音部分是否影響周邊環境安寧，加強巡查及勸導。 

3. 請建管處依權責逕為卓處後續事宜。 

4. 請商業處稽查以審認業者的營業樣態，俾都發局依都市計畫等相關規定配合

裁處。 

5. 爾後接獲民眾反映案址囤積致環境髒亂事件，請里幹事立即通報高危點聯合

稽查。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建管處：本處基於行政指導立場，業掣函該住戶善盡管理維護之責。 

萬華分局：本案責交由轄區東園派出所派員前往查處，因現場未發現行為人，業已告示限期清

除，逾期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視為廢棄物，以廢棄物法令清除之。 

環保局：本隊於113年9月19日、9月24日、10月7日派員至案址巡查，現場無汙染環境之虞，將持

續不定期派員前往巡查。 

◆ 案件歷程摘要： 

建管處： 

113年9月26日：經調閱竣工圖說比對，雜物堆置處雨遮下係屬專有部分，其餘部分堆置處為法定

空地及計畫道路範圍。 

 

21 

案號：1130902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B 案由：廟宇辦理活動不得占用人行道。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追蹤至114年該廟宇申請辦理活動是否使用人行道。 

權責機關答覆：萬華分局 

◆ 最新辦理情形： 

萬華分局： 

113年9月26日：查本分局核准時已註明嚴禁封閉道路，申請人如未遵守本分局核准限制時間、理

由、道路範圍，以無核准書論，另再次申請使用道路將列為是否核准之重要考量。 

 

案號：1130901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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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積極改善莒光社宅停車場環境 B 

主席裁示：  

請住都中心於會後一周內改善停車場噪音問題，向里長說明。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住都中心：本中心業已完成改善莒光社宅停車場環境。 
 

23 

案號：1130902 提案單位：雙園里辦公處 

A 案由：西園路2段147號前電動機車拖吊案  

主席裁示： 

本案電動機車業已完成移置執行完畢，依里長意見同意解除列管。 

權責機關答覆： 

◆ 最新辦理情形： 

萬華分局：本案該微型電動二輪車業已移置保管場。 
 

9、臨時動議： 
 

臨-1 

案號：1131003 提案單位：興德里辦公處 

B 案由：建請權責單位積極改善萬大路493巷3號前攤販路霸占用馬路

情形。 

說明 
本里萬大路493巷3號前攤販，常態性在路邊擺攤佔用道路，長期被民眾

陳情檢舉，多次通報取締皆無法有效改善。請權責機關單位協助卓處。 

  
 

主席裁示： 

請萬華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加強巡查及查處。 

權責機關答覆：萬華分局 
◆ 最新辦理情形： 

萬華分局： 

 

10、主席裁（指）示及結論： 

11、散會：（上午11時30分） 


